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86號

民國114年12月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雄             

訴訟代理人  黃志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樓美鐘             

訴訟代理人  吳紹衍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

4年4月25日台財法字第114139089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費用

及損失總額項下之各項耗竭及攤提新臺幣（下同）19,689,9

65元及全年所得額156,939,527元。嗣被告依查得資料，乃

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商譽攤銷費用7,202,

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併同其他調

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78,522元，應補稅額9,4

83,275元。原告對各項耗竭及攤提部分不服，申請復查，未

獲變更，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起訴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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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原告為提升營運效益，分別於106年、107年間購買15家、

4家加盟店（下合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固定資產、預收

款（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數、金額、剩餘堂數）等有形

資產及負債，與客戶名單，並委託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鑑價公司）就收購價格分攤進行評

價，作為原告取得各項資產及負債入帳價格分攤訂定之參

考。中華鑑價公司以評價基準日之固定資產帳面價值、PO

S系統中客戶剩餘堂數金額，作為固定資產及預收款公允

價值，同時就「客戶名單」認其與客戶可互相聯繫，能為

原告持續並穩定地增加營收及獲利，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8號無形資產定義，採用上開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財務預

測，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期

要求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盈

餘作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並就取得成本減除

前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差額計算「商譽」。

　  ⒉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80條第5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等規定，計算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而無形資

產之攤折得列為費用；又依查核準則第2條、商業會計法

第11條第1項等規定，在所得稅法之規範內，營利事業之

會計事項，原則上應參照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

則公報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僅於與所得稅法及相關稅

務法律、法規命令未相符時，應加以調整，但不包括財政

部解釋函令。

　  ⒊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

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並符合下述條件者：⑴可辨認性、

⑵對資源之控制、⑶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且資產之未來

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⑷資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該號公報亦同時指出，該等無形資產之常見項目包含：電

腦軟體、專利權、著作權、電影動畫、「客戶名單」、擔

保貸款服務權、漁業權、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或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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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等。又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第3號第32段：「商譽」係移

轉對價（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

承擔之負債之淨額之金額；附錄A：企業合併指收購者對

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或其他事項。而IFRS的B7

段：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

出做貢獻。所得稅法及查核準則未就無形資產、商譽加以

定義，則依查核準則第2條規定，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有

關無形資產、IFRS第3號有關商譽之定義，自可作為界定

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規定之依據。

　  ⒋參據收購價格分攤報告（下稱系爭報告）關於客戶關係價

值計算所載，可知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所取得之客戶

名單具有「可辨認性」；而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

直營店，取得包括顧客對該品牌美容加盟店之品牌認同、

會員名單，以及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而顧客

因熟悉度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同一美容店

接受原告提供的服務，故原告對客戶名單具控制能力，有

「可控制性」；又原告既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會員名

單、會員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及預收款債務，

由原告繼續提供顧客課程服務建立關係，依實際堂數情

形，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並於提供上開服務

時，搭配原告推出美容美體產品使用，進一步增加產品銷

售收入。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

亦會增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取得之客戶名

單，確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且遠高於各年度客戶關係所

攤提之費用；系爭報告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各項資產及負

債分別評價，詳細列示計算基礎、假設，加以考慮各因

素，評估於評價基準日之系爭無形資產價值，顯見系爭無

形資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⒌系爭報告關於5.5商譽之評價結果，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

盟店概括承受原有之會員名單、已購買之美容課程合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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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及提供原門店顧客課程服務之預收款負債（合計為淨

負債），是原告雖依商店買賣契約書約定，並未額外支付

價金，但其收購成本已超過其有形資產、可辨認無形資產

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負債後淨額部分，故原告將可辨認之

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單獨辨認後，其餘列為商譽，自屬有

據。

　  ⒍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

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625號解釋意旨，涉及租稅事項之法

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

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予以解釋。

原告購買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有形資產、負債及客戶名單，

經中華鑑價公司採用系爭19家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之財務

預測，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

期要求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

盈餘作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且被告就客戶名

單乃由原告出資取得並不爭執，則原告認列入帳之無形資

產－客戶關係自應加以攤折，方能實質表彰原告享有之經

濟利益，而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有關計算營利事業所

得額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之本旨相符。所得稅法第60條所

稱之「無形資產」，不以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

權及各種特許權之例示為限，適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

意旨、量能課稅原則相符，如以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不許

客戶關係無形資產攤提，將違反依實際所得金額課稅之量

能原則（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⒎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60條及查核準則第96條等規

定，均未限於被收購方屬公司組織型態方有所適用。原告

於112年8月就美容業者收購其加盟店是否符合IFRS第3號

業務定義而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函詢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會計基金會），經該會以

112年11月2日第（112）基秘字第0000000000號回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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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112年11月2日函），其中說明第10點稱：「來函所詢IF

RS3『企業合併』定義之被收購者，依106年適用之IFRS3

之用語定義，被收購者係『收購者在企業合併中取得控制

之一個或多個業務』。……。IFRS3並未限制該組合須為

公司組織。此外，依111年適用之IFRS3對業務之定義之釋

例G之說明，『買方向另一企業購買對X產品之全球權利，

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包括所有客戶合約及客戶關係、

製成品存貨、行銷素材、客戶誘因計畫、原料供應合約、

專為製造X產品之特殊設備及生產X產品之書面化製造過程

及協定』，並非取得一公司，但經判斷符合第B8段之條

件，故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由此可知，IFRS3於2018年修正前與2018年修正後均未限

制被收購者須為公司組織。」等語，可見該會亦明確表

示：IFRS第3號就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適用範圍，並未將

被收購方限縮於公司組織，IFRS既係由該會引進，顯見以

原告所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因非公司組織，非屬企業

合併行為，故不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已不當限縮解

釋IFRS第3號3之適用範圍，顯有違誤。

　  ⒏財政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604699410號令（下稱

財政部107年3月30日令）、111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100

4029020號令（下稱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將有關得認

列商譽者限於公司間之合併，並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

不得認列商譽部分，實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

19條、納保法第3條等規定相悖。

　  ⒐訴願決定所謂系爭19家加盟店欠缺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

過程之完全能力，實屬無據，未採原告上開依會計基金會

112年11月2日函所為之主張，有所誤解。最高行政法院10

3年度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文所謂「特定營

業部門方具有完整產銷功能」未說明其依據，此從該決議

表決結果所採甲說之內容全未提及基礎所載。訴願決定僅

泛稱：原告所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無法進行投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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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序及產出等語，然未說明具體理由。系爭加盟店加盟

原告品牌之目的既係在於獲取利潤，當能進行投入、處理

程序及產出。是訴願決定關於此部分之認定，實已違背一

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原告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確可

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

  　  ⑴所謂「投入」係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出或

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源。例如非流動資

產（包括無形資產或使用非流動資產之權利）、智慧財

產、取得或使用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員工。原

告取得之門店設備裝修、「客戶名單」及承擔之預收款

項債務等，原加盟主係具有相關資產設備、原告授權之

課程、提供服務之人員，本就有其「投入」，由原告接

續系爭加盟店已銷售之美容美體課程，則原告員工繼續

投入提供顧客所購之美容美體服務課程，並陸續將預收

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且未來亦持續透過客戶名單及提供

銷售課程及產品之過程產生收入，故符合投入之定義。

  　  ⑵所謂「處理程序」係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

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系統、標準、協定、慣例

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過程、經營過程及資源管理過

程。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

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

供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會計、帳單、薪工

及其他行政系統通常非屬用以創造產出之過程）。原告

從事美容美體服務，擁有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標準施作

流程以及行銷程序，又承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店面及顧

客之預付美容美體課程，因此掌握該等客戶名單，由原

告持續提供顧客服務，並透過顧客實際前來接受美容美

體課程之堂數、推銷美容美體產品，陸續將預收金額轉

列服務收入或進一步透過銷售產品產生貢獻，故符合處

理程序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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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所謂「產出」係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

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產生投資收益（諸如股

利或利息）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原告透過

取得之客戶名單及履行顧客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

之預收款債務，原加盟主既已先收取報酬，而由原告繼

續提供顧客課程，系爭加盟店顧客因熟悉度之關係，有

較高之黏著度，亦未有事證顯示原加盟主所提供之顧客

服務有不履行之情事，則系爭加盟店符合產出定義亦無

任何疑義。此外，原告於相關顧客施作課程時，將搭配

其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

入。因此，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

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進一步創造收益，故

符合產出之定義。

  　  ⑷綜上，訴願決定所謂原告所收購之加盟店，與具完整產

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無法進行投入、處理

程序及產出，不符合會計基金會97年函釋所稱之「事

業」定義云云，顯有違誤。

　  ⒑原告固然提供加盟店相關之支援，但行銷、存貨管理、商

標、服務標章、經營技術等，仍須藉由加盟主之實際操

作，方能發揮其作用，而客戶願意至加盟店消費，亦係因

與加盟主之信任關係。訴願決定將加盟主之實際經營投

入，棄置不論，徒以系爭19家加盟店有關之行銷等，係由

原告所建立，遽認系爭19家加盟店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

價值（商譽），顯屬無據。

　  ⒒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立之加盟經營契約第1條第4項

第1款規定，已記載買賣標的範圍包括會員預收款債務。

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金額係由POS（pointof sale，銷售

時點系統）取具明細資料，包括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

數、金額、剩餘堂數等，而剩餘堂數亦透過門市不定期盤

點及區會計稽查確認其正確性，且原告之財務報表亦經會

計師查核，則原告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預收款確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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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訴願決定稱原告主張取得並承受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

未見所憑，即有誤會。

　  ⒓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應秉持憲

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

如函釋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

則非憲法第19條及納保法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所

許。綜觀相關法律規定，並無公司合併方能認列商譽之規

定，則訴願決定所引用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

70號函釋（下稱65年8月27日函釋）、95年3月13日台財稅

字第09504509450號函、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

所得字第10200097700號函及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等有

關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意旨，增加法律所未明定

之內容，與租稅法律主義相悖，應屬無效，且無正當理由

將公司、非公司組織給予差別待遇，亦已違反平等原則。

　  ⒔縱認原告取得之客戶名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件，被告亦

應依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第38

號等予以轉正為應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依查核準則

第105條規定，「資產」、「費用或損失」可予改列，則

應列為資產之項目，列為損失或費用者，既應予轉正，將

所支付金額由當期減除改為分期攤提，使納稅義務人當期

減除之費用減少，則不應列為資產之項目，亦當可轉正，

改列為損失或費用，將所支付金額由分期攤提改為當期減

除，方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揭示之誠實信用原則相

符。且依納保法第1條第1項、第10項等規定，納稅者之權

利應加以保障，主管機關應主動提供妥適必要之協助。依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第10段，若某項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

定義，則取得該項目所發生之支出應於發生時認列為費用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所謂本件無形資產係由原告辨認屬性及歸屬，不因攤提

費用經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云云，罔顧原告得扣除

成本費用之法定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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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⒕原告因本件併購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雖然未有現金收

入，但該等預收款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須轉列為

收入，原告又須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但原告就收購所生費用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

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相悖。如本件併購中之客戶關係和

商譽無法認列為費用，則預收款項自不應轉列為收入。否

則，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轉列

收入時又須納稅，即屬重複課稅，訴願決定所謂本件無重

複課稅情事云云，顯有違誤。

  ㈡聲明：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之各項耗竭及攤提，剔除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

費用新臺幣10,359,000元及7,202,675元部分，及訴願決定

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係經營其他美容美體服務及其他化粧品批發等業，11

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19,

689,965元（含電腦軟體攤銷費用2,128,290元、客戶關係

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

其中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費用係原告於106年間收購美城

商行、林口佐登美學館、怡芬商行、莊敬美學館、伊汎美

學坊、亞萱美學館、花想容瘦身生活館、鹿港佐登美學

館、佐登朴子美學館、佐登永大美學館、佐登海佃美學

館、佐登五甲美學館、佐登華夏美學館、佐登澄清精緻美

學館、佐登大豐美學館等15家及107年間收購雅環百貨

行、安琪美容坊、侯秀蜜百貨行、安琪爾百貨名店等4家

獨資加盟店所產生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03,590,000元

（58,975,000元＋44,615,000元）及商譽89,384,813元

（53,371,435元＋36,013,378元），分別按10年及5年平

均攤折，於111年度攤提10,359,000元（103,590,000元÷1

0年）及7,202,675元（36,013,378元÷5年）。被告審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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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未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

之規定，又原告收購對象為獨資組織非公司組織，於收購

時未評定淨資產公允價值，及原告所依據會計公報為IFRS

第3號企業合併，與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規範不得認列

商譽之要件相符為由，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

元及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

28,290元。

　  ⒉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並無

不合：

　　  ⑴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

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

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

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

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

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

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

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

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

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

定攤折費用。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

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

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

細則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

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

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

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

字第3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21條

（會員轉店）約定，及系爭報告第17頁載明「經與佐登

妮絲管理階層討論，由於台灣15家門市均有會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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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雙方可互相聯繫，本次擬採收益法－超額盈餘法計算

客戶關係之價值」等語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本

身即為原告之會員，原告對於會員轉店有控制權，系爭

19家加盟店無法將會員名單出售予其他市場參與者，足

見原告並非因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始取得該等會員名

單，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

得」，自無從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認列無形資產及攤

折費用。

　　  ⑶原告雖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並未記載「商

譽」，而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規定則列有「商譽」等

語，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所稱之「無形資產」，不

以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為

限。惟參諸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

旨，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

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其

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

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客戶關係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

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乃係財政

部就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

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

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

無規定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

上開查核準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

產。

　　  ⑷本件既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則會計科目之分類，乃

營利事業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予定性及歸屬，稅捐稽

徵機關僅係依原告「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之內

容」，審酌是否符合相關租稅法令規定，本件系爭無形

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即係原告自行辨認屬性並歸屬，

尚不因系爭客戶關係之攤銷費用，經被告認定未符合稅

法規定予以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換言之，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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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列報之成本損失費用，如符合稅法規定，而僅有科

目分類錯誤，始予以轉正核算應稅所得，若不符合稅法

規定，則依法否准認列，並不涉及科目轉正問題。

　　  ⑸綜上，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

得」，且非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非屬所得稅法第

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該規

定攤折費用。又縱使系爭客戶關係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8號之無形資產定義，惟此屬財稅差異，原告應依查核

準則第2條規定，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於

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

　  ⒊被告否准認列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並無不合：

　　  ⑴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8條

（雙方的權利義務）、第10條（商店管理與營業）、第

11條（設備之使用及維護）、第14條（廣告促銷）及加

盟增補條款契約書第1條等約定，原告提供加盟店內之

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技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

密，並指導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而加盟店則依

原告規定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

不得陳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且加盟店須派

遣職員接受原告之經營、服務技術訓練，受訓人員須於

開幕前完成門市教育訓練，加盟店始能取得經營權，非

經原告同意，加盟店無權變更營業所在地；原告得隨時

派員進入加盟店取得或查核生財設備、用品、商品、營

業規定等相關事項，加盟店應接受原告之指導來經營，

依據加盟經營契約及原告之規定負責管理商店之業務；

原告擁有加盟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

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原告負責提供全國性媒

體廣告有關事宜，加盟店單店廣告，亦由原告負責有關

事宜；加盟店自契約生效日起須給付原告關於使用銷售

時點情報系統（POS系統）之每年維修費及每月管理

費。由上觀之，系爭19家加盟店所使用之「佐登妮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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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商品、智慧財產、員工、策略管理、營運過程及

銷售系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故商譽並非依存

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生，原告收購系

爭19家加盟店縱有增加獲利能力情事，仍係原告「自行

發展」而來，非因購入商譽所致。

　　  ⑵在適用順序上，應先有法律依據可資進行企業合併之法

律行為，再來判斷會計上應如何處理。IFRS第3號將企

業合併定義為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

或其他事項。對應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即為企業併購，

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等法律行為，此等法律行為係因

法律規定，而發生法律效果，並適用相關租稅措施。遍

查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及金融機構合併法等法律，均僅

規範公司組織間之併購行為，至公司組織併購獨資商

號，並無法律規範，自不能認其間可依法進行併購行

為。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為轉讓行為，自無IF

RS第3號會計處理之適用而產生商譽認列及攤提問題，

原告應以取得固定資產及認列預收款項之方式處理。

　　  ⑶依會計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對

「事業」之定義及IFRS第3號對「業務」之定義，所併

購之事業或業務，必須符合「投入」、「過程」、「產

出」三大要素，始得適用企業合併會計處理列為商譽，

認定被收購事業之商譽脫離原企業後依舊存在，而得由

收購公司列為商譽價值，逐年予以攤提。且「貨物通路

商所買入其他貨物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

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

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

解釋函所稱之『事業』定義，不得認列商譽。」為最高

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

案。據此，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必須屬上述之事

業或業務，始得認列商譽及攤折費用。本件實質上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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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將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分公司，屬經營型態之改

變，系爭19家加盟店之「投入」及「過程」係原告創

造、建立及提供，並不具備「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

序」之完全能力，被原告收購後，仍依原告已建立之制

度、管理及策略續行經營，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

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商譽），尚難謂為符合收購事

業或業務之條件。

　　  ⑷另參諸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收購「其他」企業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

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

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不得認列

商譽，遑論本件被收購者係加盟原告，權利義務受加盟

經營契約拘束之獨資商號，更難認符合事業或業務之定

義，而得認列商譽。

　　  ⑸綜上，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非企業合併行為，且系

爭加盟店並非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或業務，欠缺提

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過程之完全能力，不符合事業或業

務之定義，是無法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規定認列商

譽並攤折費用。

　  ⒋原告將其承受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以預收

款入帳，並按履行該服務之義務完成程度轉列收入及將投

入原料、人工及費用等相關支出認列成本，是原告已依收

入成本配合原則入帳，又本件係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

原告將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認列預收款項

入帳，經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此與系爭19家加盟

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會計處理，是否有

依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

金收付制及會計處理是否有錯誤，非屬本件處理範圍，亦

與本件被告認系爭各項耗竭及攤提不符規定而否准認列係

屬二事，原告主張重複課稅及有違收入成本配合原則等

節，核無足採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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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卷附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

定通知書（見本院卷第47頁）、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見

本院卷第45頁）、應補稅額更正註銷單（見本院卷第69

頁）、復查決定（見本院卷第50頁至第68頁）及訴願決定

（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95頁）等書件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的法令：

    ⒈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

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4條

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

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

額。」第60條第1項規定：「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

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

　　⒉查核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

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

S）、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合稱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

稅結算申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

則、產業創新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營利事業所得稅

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

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四計算營利事業所得

額實施辦法、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

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

用辦法、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本準則及有

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第96條

第3款第1目及第4目規定：「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

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㈠營業權為10

年。......㈣商譽最低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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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指無

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一、商譽

以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商業控

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

作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

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

　　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70號函：「核復所得稅法

有關…合併、轉讓…之意義…合併則係2個以上之公司以

歸併成1個公司為目的之法律行為，因合併而消滅之公

司，其權利與義務概括移轉於因合併而存續或因合併而新

設立之公司…轉讓則係將獨資或合夥事業移轉給他人 經

營之法律行為…。」

　　⒌財政部95年3月13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函：「㈠公

司進行合併，採『購買法』者，其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

認列。…㈢商譽之攤銷，應按公司進行合併所依據法律之

規定年限內，按年平均攤銷。相關法律之商譽攤銷年限規

定如下…2.企業併購法第35條（…註：現行第40條）：15

年內。3.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7條第1項第4款：5年內（…

註：現行第13條第1項第6款：15年內）。」

　　⒍財政部100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令：「所

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

監督條例【…註：108年11月20日廢止】、電業法第33條

【…註：現行第24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

營業權為範圍。」

　　⒎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所得字第00000000000號

函：「…說明：二、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以下簡稱會計

基金會97年函），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該

函有關事業之定義，亦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

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註：現為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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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

（第17段），因收購而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承擔之負債，

均應按收購日之公平價值衡量，並將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

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可辨

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三、有關非

聯屬公司間，一公司以現金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

會計基金會97年函『事業』之定義並確認有商譽存在，其

適用購買法會計處理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並依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6條、企業併購法第35條（…

註：現行第40條）規定年限攤銷。惟營利事業除就收購成

本及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提供證明資料，據以核算

商譽金額外，尚應就會計基金會97年函所示組成事業之投

入、處理程序及產出等三要素提供證據資料，以證明收購

取得之活動及資產組合符合事業之定義，並說明收購事業

所取得商譽之產生原因及提供佐證資料，俾認定商譽存在

之事實。」

　　⒏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一、公司具合理商業目的，依

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他公司合併，或收購他公

司之業務，其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

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額（下稱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

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

『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

控制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

不得認列商譽。㈡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

之虛偽安排製造商譽，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㈢未提

供併購成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

產之評價資料。二、符合前點規定之公司提示下列併購之

合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證明

文件，並依附件格式填附『商譽核認檢核表』，稽徵機關

得審酌資料完備程度，核實認列商譽：……(三)可辨認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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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公允價值：……3、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

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

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

據資料。三、廢止本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

000號令。」

　㈢原告主張關於客戶關係部分：

    ⒈按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

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

產。……（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

平均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

數攤折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

一、營業權以10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二、著作權以15年

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

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

準。」可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

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

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

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

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

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

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

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

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

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

用（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

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

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

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查核準則及有

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

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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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

斷（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按所得稅法第60條所規範之權利除營業權外，商標權、

專利權及各項特許權均為法律明定之權利，同條第3項第3

款並有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等規

定，則所稱營業權亦應以法律規定之權利為範圍，始與同

條文規範之其他權利具有一致性與衡平性，符合一般法律

解釋方法。是財政部本於中央財稅主管機關職權，以100

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10004073270號令釋：「所得稅法第

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

例、電業法第33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

權為範圍。」就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適用範圍所為釋

示，核無曲解營業權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及違反法律保

留或租稅法律主義之情事，依司法院釋字第287號解釋意

旨，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適用。據上可知，所得稅法第60

條規定之營業權，係無形資產之一種，如營利事業以出價

取得者，得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營業

權並予攤折，惟其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

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而係以法律明定之營

業權為範圍，倘所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之範

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

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

    ⒋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

書」，係約定系爭19家加盟店將其等所有之營業中商店讓

與原告經營，買賣標的範圍包括：商店全部資產及商店會

員預收款債務、商店之經營權、商店之管領權、商店之營

收收益權、商店之營業秘密（包括但不限於顧客資料）、

相關場地、設施、設備、服務之使用權及加盟「佐登妮絲

」品牌或其他品牌之契約上有利事項，此有原告與系爭19

家加盟店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原處分卷1

第762至851頁）。可見原告係為提升營運效益向系爭1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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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店購入包含客戶名單等資料在內之標的，依超額盈餘

法評價計算之客戶關係價值，原告所收購者主要為客戶關

係，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

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客戶關係並非屬法律所賦予並保

障之權利，並不該當所得稅法第60條所定之無形資產，自

無該條有關營業權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予以否准認列

無形資產-客戶關係攤提10,359,000元，自無不合。

    ⒌原告雖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並未記載「商譽」，

而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則列有「商譽」，可見所得稅法

第60條第1項所載之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

各種特許權，僅為「無形資產」之例示云云，然按查核準

則第96條第3項固規定：「各項耗竭及攤折：……三、無

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

（一）營業權為十年。（二）著作權為十五年。（三）商

標權、專利權及其他特許權為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

（四）商譽最低為五年。」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

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

形資產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

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專門技術及商譽，

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

產，顯已逾越上開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關於無形資產之範

圍，乃係財政部就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

規定，且該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

規定之限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

釋，並無規定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

援引上開查核準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

資產，故難以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之規定為原告有

利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

照）。況基於課稅明確、公平原則，及避免租稅規避之考

量，亦不宜將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擴張解釋

為包括客戶關係在內。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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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原告雖另主張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有關無形資產之定

義，可以作為界定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無形資產」之依

據等語，然：

      ⑴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IAS38）「無形資產」，

其中第8段：「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

幣性資產」第10段：「並非所有第9段所述之項目（常

見例子為電腦軟體、專利權、著作權、影片、客戶名

單、擔保貸款服務權、捕魚證、進口配額、特許權、客

戶或供應商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

均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即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

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第11段：「無形資產之定義規

定無形資產須可辨認，俾與商譽區分」第13段：「若企

業有權取得標的資源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

他人取得該效益時，企業可控制該資產。企業控制無形

資產所產生未來經濟效益之能力，通常源自於法院可執

行之法定權利。於缺乏法定權利時，證明控制較為困

難。惟權利之法律上可執行性並非控制之必要條件，因

為企業可採用其他方式控制未來經濟效益。」第16段：

「企業可能擁有客戶族群或市場占有率，並因致力於建

立客戶關係及忠誠度，而預期客戶將持續與企業進行交

易。惟在缺乏法定權利以保護或缺乏其他方式以控制企

業之客戶關係及客戶忠誠度情況下，企業通常無法充分

控制來自客戶關係及忠誠度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致

使該等項目（例如客戶族群、市場占有率、客戶關係及

客戶忠誠度）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在缺乏法定權利

以保護客戶關係之情況下，交換相同或相似非合約之客

戶關係之交易（作為企業合併之一部分者除外），可提

供證據顯示企業仍然能控制自客戶關係所產生之預期未

來經濟效益。因該交換交易亦可對該客戶關係可分離提

供證據，該等客戶關係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第17段：

「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可能包括銷售產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1



或勞務之收入、成本節省或因企業使用資產而獲得之其

他效益。例如，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智慧財產，可能降低

未來生產成本，而不是增加未來收入。」準此，客戶關

係必須同時具備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

益之存在等3項要素，始合於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

關於無形資產所應具備之全部條件（最高行政法院114

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

      ⑵按無形資產必須具「可被企業控制」性，亦即企業有能

力取得無形資產所流入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

使用該效益，否則不得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之攤折，而

缺乏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控制方式者，因企業通常無

法充分控制顧客關係與顧客忠誠度等項目所產生之預期

經濟效益，致使顧客族群、市場占有率、顧客關係、顧

客忠誠度等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最高行政法院108

年度判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經查，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

書，原告所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

店購買課程之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可否充分控制該

等客戶關係與客戶忠誠度，及原告受讓該等客戶關係能

否產生未來經濟效益，實仍須依憑原告後續提供之美容

專業服務，可否使得客戶願意繼續付費與之交易，亦即

需取決於客戶之個人意願，並非逕因原告受讓客戶關係

即得控制該等客戶關係且即可產生未來經濟效益。換言

之，原告就所受讓之無形項目客戶關係，既無任何法定

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可使客戶於原告受讓客戶

關係後即當然與之交易，則自無法就其為未來經濟效益

之預期，當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

產所需具備之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是

原告主張：系爭19家加盟店之顧客因熟悉度關係，有較

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陸

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故原告對客戶名單顯具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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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能力，有「可控制性」。提供上開服務時，將搭配其

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

入，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亦

會增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所取得之客戶

名單，確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云云，並非可採。

      ⑷衡諸原告本身即為美容服務業者，非於收購系爭19家加

盟店後，始得經營美容服務業，要無因受讓系爭19家加

盟店之客戶關係而取得營業權可言。又原告既與系爭19

家加盟店約定承受後者因向客戶預收款項所負債務，則

其為預付款項之客戶提供服務，無非係依與系爭19家加

盟店所訂契約履行義務，至該等客戶在預付款使用完畢

後，對於是否繼續選擇由原告所屬直營店提供美容服

務，具有完全自主決定之權，原告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

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保客戶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

交易，是原告自無法充分控制因該等客戶所產生之預期

經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

資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最

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⑸原告又主張：取得之客戶名單縱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

件，被告機關亦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5條、

第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等予以轉正為

應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云云（見本院卷第19頁）。

惟：

        ①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

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

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

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

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

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

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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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蓋稅捐之課徵，納稅義務人有協力之義務，納稅

義務人將社會生活事實所衍生之利益類型化，透過稅

捐申報之方式，說明其法律關係而由稅捐機關審查

之。則原告既已就取得客戶名單列報並依營業權之規

定分10年攤提，經被告予以審查核認無理由在案，則

系爭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僅係產生財稅差異，應於申報

書內自行調整之，其營業權認列既經稅上剔除，分期

攤銷之數額自不得列報為課稅所得之減項。

        ②按「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

及商譽，包括：…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

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商

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

理」第4段第1、2項：「企業合併：係指一個公司取

得一個以上公司之控制能力而合併為一個經濟個

體。」「購買法：係將企業合併視為一個公司收購另

一個公司之交易。收購公司將收購之淨資產按成本入

帳，其收購成本超過有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價

值扣除承擔之負債後淨額部分，應列為商譽……。」

第17段：「……將所取得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

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公

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又按任何一

個項目，必須同時符合要素定義和認列標準，才能加

以認列。而資產之「可辨認性」與「不可辨認性」係

資產「固有之本質」要素，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須定

性認列憑以入帳，縱使認列入帳以後，其攤折數額不

符合課稅所得減項之列報要件，亦「無由」使資產

「可辨認」之本質隨即轉變成「不可辨認」，反之亦

然（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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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是企業併購取得之商譽，係因收購成本超過收購取得

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而生；而無形資產則須「具有

可辨認性」、「可被企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

益」等3項特性，已如前述，商譽具有「不可辨認

性」，二者已有本質上之差異。故縱使屬可辨認之客

戶關係無形項目，其攤折不符合課稅所得減項之列報

要件，亦無由使其「可辨認」之本質隨即轉變成為

「不可辨認」，自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公

報規定認列為商譽。

        ④況依商業會計法第48所條規定：「支出之效益及於以

後各期者，列為資產。其效益僅及於當期或無效益

者，列為費用或損失。」是營利事業支出於商業會計

上究應列於資產、費用或損失項下，應視支出效益期

間為斷。「資產」或「費用或損失」之性質不同，亦

不得逕將資產改列為費用，自無查核準則第65條、第

96條第1項之適用。

      ⒎是故，原告於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

攤提客戶關係10,359,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

之範疇，亦不符合會計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被告

予以剔除，於法並無不合，原告此部分主張尚欠允洽，

不能採取。

    ㈣原告主張關於商譽部分：

      ⒈按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2、3、4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二、併購：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三、

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

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

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

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

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四、收

購：指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

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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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又按所謂商譽得解為「無法歸屬於有形資產及可辨認無

形資產之獲利能力」，亦即一種不可辨認之無形資產，

尤指企業所具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產生商譽的原因包

括高素質的職工隊伍、科學的管理制度、良好的社會關

係和社會形象、悠久的歷史、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

驗、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或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

等（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

理」之適用範圍，包括一公司取得一家或多家公司之控

制能力等情況。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下

述對事業之定義，亦適用第25號公報。」此經會計基金

會97年3月10日第74號函釋示在案，而上開函釋所稱之

事業，係指「一能經營管理之活動及資產之組合」（見

原處分卷1第1156頁）。又「貨物通路商所買入其他貨

物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

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

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解釋函所稱之『事

業』定義，不得認列商譽。」（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

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⒊準此可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而無法個別

辨認並單獨認列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商譽的取得

固不限於公司合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惟受收購之公

司，需有能力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序，具備完整產

銷功能者，始足當之。鑑於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理

或因服務，或因產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

綜效，故商譽之存在具有與企業之不可分性，必須企業

所收購者屬上述之「事業」，始生「商譽」之無形資產

及其攤折之問題。申言之，所稱收購之「事業」必須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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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另一公司所屬符合上述「投入」、「處理程序」及

「產出」三要素之單一完整「事業」，且保有及使用該

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始得由收購之公司認列商譽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591號、109年度判字第5

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

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

一、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

可被商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

權、專利權、著作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

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

形資產。」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

制之投資」之「肆、企業合併之會計準則」第17條規

定：「企業應依本公報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

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

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不符合業務

之定義，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

之方式處理。」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之附錄B7

「業務之定義」規定：「一項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

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一項業務之三

要素，定義如下：（a）投入：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

後，可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

源。例如非流動資產、智慧財產、取得必要原料或權利

之能力，以及員工。（b）過程：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

以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做出貢獻之系統、標

準、協定、慣例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程序、作業程序

及資源管理程序。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

必要技術及經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

能力，可能提供能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

（c）產出：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

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產出投資收益或產生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7



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是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

併中所取得由其他資產產生而無法個別辨認並單獨認列

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

理、或因服務、或因產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

生之綜效，其存在具有與企業之不可分性，是須企業所

收購者符合上述「業務」之要件，始生「商譽」之無形

資產及其攤折之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又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規定，於稅

務訴訟，證據之提出雖非當事人之責任，然法院依職權

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故

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

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於上述範圍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之規定，

仍為稅務訴訟所準用。因商譽的存在及其攤折數乃所得

計算基礎之減項，為課稅的消減事由，不論從證據掌控

之觀點或依規範有利原則，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

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客觀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108年

度判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經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佐登妮絲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加盟經營契約」，雙方約定內容略如

下：「（第一條）加盟店名稱及營業所在地、時間：…

該店每日營業之時間及休假日應依甲方規定辦理，除不

可抗力因素外，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自行暫停營

業，不論停業時間之長短。…（第六條）訓練及保密：

1.甲方所提供乙方之訓練課程，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

後按期派員受訓。…（第八條）雙方的權利義務：㈠甲

方的權利義務1.甲方提供乙方該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

銷技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密，並指導乙方

有關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㈡乙方的權利義務1.

乙方須盡全力經營該店。2.乙方得依甲方規定商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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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該店，乙方變更上

開之規定營業及拒絕進貨、販賣應經甲方書面同意，亦

不得陳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如甲方以書面

通知變更商品及療程之標價者，乙方得依通知修改該商

品及療程標價而銷售。3.該店商品之陳列及商品項目，

乙方須遵照甲方規定之方式陳列商品，不得擅自更改或

與他人簽約或允諾特殊陳列。…（第十一條）設備之使

用與維護：1.甲方擁有該指定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

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第

十四條）廣告促銷：1.甲方將提供全國性媒體廣告的有

關事宜（包括廣播電台、報紙、雜誌等）。…」，此有

加盟經營契約在卷可佐（見原處分卷1第645至761頁)，

依上開契約內容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每日營業時

間、休假日均依原告之規定辦理，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

原告提供之訓練課程，需按期派員受訓，關於系爭19家

加盟店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服務技術、存貨管理

等事項，亦由原告提供，系爭19家加盟店需依據原告規

定之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以從事經

營，不得擅自變更，原告亦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

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

用權，關於全國性媒體廣告之有關事宜由原告提供等

情。可知原告實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牌、商標、服

務標章、行銷、服務技術等，系爭19家加盟店更需依據

原告規定之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為經營，換

言之，係由原告訓練專業員工，以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

標準施作流程及行銷程序，提供服務予客戶名單內之客

戶，並推銷原告品牌之產品。是足證系爭19家加盟店門

市經營所使用之商標、商品、服務、智慧財產、員工、

策略管理、營運過程及銷售系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

提供，並非依存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

生，並透過加盟經營契約提供予系爭19家加盟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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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

商譽），系爭19家加盟店亦不具完整產銷功能，客觀上

無法進行完整之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顯與上開業務

之要件不符，自無法認列為商譽。縱認系爭19家加盟店

於轉為直營後營業據點或遺有一些顧客關係，其乃因使

用原告之商標、資金、行銷、處理程序所導致，此種商

譽乃原告自行發展而來，並非原告購入之商譽。是原告

雖主張所收購之加盟店可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云

云，並非可採。

      ⒎原告雖主張：訴願決定引用之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有

關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與憲法第19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規定相悖

云云（見本院卷第34至36頁），然：財政部111年3月30

日令係就有關營利事業列報商譽之認定原則及證明文件

等相關規定所為之解釋，依其意旨，如併購交易並無該

令所列舉之3項情形，即得核實依企業併購法第40條規

定，將併購所產生的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依財政部11

1年3月30日令之說明一記載略以：「……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

『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

具控制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

定）不得認列商譽……」，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

「企業合併」第3段即關於「辨認企業合併」部分則係

記載：「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

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

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

產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

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另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之

說明二則記載略以：「……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

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

商譽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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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證據資料」，可知有關營利事業商譽的取得，雖不

限於公司合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業務」，惟該業務

仍應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公報關於「業務」之

定義，此與會計基金會112年11月2日（112）基秘字第0

000000000號函所載略以：「……二、依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第3段之規定，企業應依本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

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

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

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意

旨相同（見本院卷第97頁）。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

盟店轉為直營分公司，依原告所提出相關證據資料，其

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並不符合「業務」之要件

（即需具備投入、過程、產出等3要素），系爭19家加

盟店乃係依原告已建立之制度、管理及策略經營，不足

以認定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具有商譽，而得由原告認列

攤折，均業如前述，則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商譽攤銷，洵

屬有據，尚不得因被告認定原告所收購者非具有完整產

銷功能之事業，即主張上開財政部令違反憲法第19條及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是原告

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⒏從而，被告否准原告列報無形資產-商譽攤提7,202,675

元，於法並無不合。

    ㈤原告雖另主張：原告併購時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該等款

項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需轉列為收入，原告又需

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稅，但原告收購所生費用

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

相悖；且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

轉列收入時又須納稅，實屬重複課稅等語（見本院卷第39

至40頁）。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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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營業收入應於交易完成時

認列。分期付款銷貨收入得視其性質按毛利百分比攤算

入帳；勞務收入依其性質分段提供者得分段認列。」第

60條規定：「與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有關之收入及費

用，應適當認列。」又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得

自收入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應以為取得

該收入所發生者為限。是原告認列之預收款負債，隨其

提供客戶服務即符合前揭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而轉列

收入，而原告因提供服務所產生之相關成本費用，依前

揭商業會計法第60條規定，自應於轉列收入之期間認

列，此無違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且與被告依法剔

除原告所列報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之攤提費用無

涉。

      ⒉原告所稱其就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承擔之預收款負

債，於未來年度將隨提供客戶服務而轉列收入並列報營

利事業所得稅，然該等預收款於系爭加盟店向顧客收取

時即已申報所得稅，造成同一稅基在不同主體間重複課

稅之情形，係涉及原告往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與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客戶預收款之申報情形，並

非原處分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為前述核定

結果有何違法情事，無從據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最高

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

會計處理，是否按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等

規定處理，與本件原告依加盟經營契約約定承受系爭19

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就其性質按相關會計處

理及規定予以正確及合法認列預收款項，係屬二事；倘

系爭19家加盟店於顧客購買課程之交易當下，未依正確

之會計處理入帳並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

報收入，應由該加盟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轄之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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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更正事宜，亦無重複課稅之情事。故原告上開

主張亦無理由。

    ㈥至於原告聲請訊問作成本件收購評價報告之陳溢茂博士，

以證明原告收購之客戶關係符合所得稅法所規範之無形資

產，及本件相關收購包括商譽；另聲請訊問原告所收購加

盟店侯秀蜜百貨行之加盟主侯秀蜜，以證明本件客戶名單

係由加盟主自行發展，嗣由原告出價取得，並非原告自行

發展客戶名單；及聲請調取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

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以證明本件有重複課

稅、違反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乙節（見本院卷第165至166

頁）：⒈承前所述，本件原處分並無違反收入與成本費用

配合原則，且亦無重複課稅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

原告聲請調取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5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申報資料部分，並無調查之必要。⒉另就陳溢茂博士

部分，依陳溢茂博士所提出關於106年、107年度系爭19家

加盟店收購價格分攤評價報告（見原處分卷1第89至227

頁），係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所規範之內容為評

估基礎，依該報告之評價方法彙總記載略以：「按國際會

計準則第38號規範，檢視原告之系爭19家加盟店收購價格

是否有符合可單獨列示之無形資產，同時判斷是否有未同

時符合無形資產定義，但仍可單獨判斷價值之無形資產」

等語。然如前所述，本件原告攤提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

0,359,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疇，亦不符

合會計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且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

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商譽），亦不具完整產

銷功能，客觀上無法進行完整之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

與上開業務之定義不符，自無從依上開評價報告之收購價

格分攤認列原告所列報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亦

無須審究原告所提上開評價報告之價值估算結，故無傳喚

陳溢茂博士到庭作證之必要。⒊再就侯秀蜜部分而言，查

本件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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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所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店購買

課程之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就所其受讓之無形項目客

戶關係，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

保客戶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交易，原告並無法充分控制因

該等客戶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

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

濟效益之要件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況依原告所主

張，侯秀蜜僅為原告所收購19家加盟店其中之一之加盟

主，是其所述亦不足作為認定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

之客戶名單是否由加盟店自行發展之依據。⒋是以，原告

上開聲請調查證據部分，均核無調查之必要，一併敘明。

    ㈦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否准原告

列報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否准原告列報商

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

8,290元，併同其他調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

78,522元，應補稅額9,483,275元，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均

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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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騰云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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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86號
民國114年12月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雄              
訴訟代理人  黃志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樓美鐘              
訴訟代理人  吳紹衍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台財法字第114139089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項下之各項耗竭及攤提新臺幣（下同）19,689,965元及全年所得額156,939,527元。嗣被告依查得資料，乃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併同其他調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78,522元，應補稅額9,483,275元。原告對各項耗竭及攤提部分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起訴要旨：
　  ⒈原告為提升營運效益，分別於106年、107年間購買15家、4家加盟店（下合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固定資產、預收款（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數、金額、剩餘堂數）等有形資產及負債，與客戶名單，並委託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鑑價公司）就收購價格分攤進行評價，作為原告取得各項資產及負債入帳價格分攤訂定之參考。中華鑑價公司以評價基準日之固定資產帳面價值、POS系統中客戶剩餘堂數金額，作為固定資產及預收款公允價值，同時就「客戶名單」認其與客戶可互相聯繫，能為原告持續並穩定地增加營收及獲利，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定義，採用上開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財務預測，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期要求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盈餘作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並就取得成本減除前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差額計算「商譽」。
　  ⒉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80條第5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等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而無形資產之攤折得列為費用；又依查核準則第2條、商業會計法第11條第1項等規定，在所得稅法之規範內，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原則上應參照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僅於與所得稅法及相關稅務法律、法規命令未相符時，應加以調整，但不包括財政部解釋函令。
　  ⒊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並符合下述條件者：⑴可辨認性、⑵對資源之控制、⑶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且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⑷資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該號公報亦同時指出，該等無形資產之常見項目包含：電腦軟體、專利權、著作權、電影動畫、「客戶名單」、擔保貸款服務權、漁業權、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或供應商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等。又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第3號第32段：「商譽」係移轉對價（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之淨額之金額；附錄A：企業合併指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或其他事項。而IFRS的B7段：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出做貢獻。所得稅法及查核準則未就無形資產、商譽加以定義，則依查核準則第2條規定，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有關無形資產、IFRS第3號有關商譽之定義，自可作為界定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規定之依據。
　  ⒋參據收購價格分攤報告（下稱系爭報告）關於客戶關係價值計算所載，可知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所取得之客戶名單具有「可辨認性」；而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店，取得包括顧客對該品牌美容加盟店之品牌認同、會員名單，以及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而顧客因熟悉度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同一美容店接受原告提供的服務，故原告對客戶名單具控制能力，有「可控制性」；又原告既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會員名單、會員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及預收款債務，由原告繼續提供顧客課程服務建立關係，依實際堂數情形，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並於提供上開服務時，搭配原告推出美容美體產品使用，進一步增加產品銷售收入。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亦會增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取得之客戶名單，確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且遠高於各年度客戶關係所攤提之費用；系爭報告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各項資產及負債分別評價，詳細列示計算基礎、假設，加以考慮各因素，評估於評價基準日之系爭無形資產價值，顯見系爭無形資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⒌系爭報告關於5.5商譽之評價結果，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概括承受原有之會員名單、已購買之美容課程合約清單，及提供原門店顧客課程服務之預收款負債（合計為淨負債），是原告雖依商店買賣契約書約定，並未額外支付價金，但其收購成本已超過其有形資產、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負債後淨額部分，故原告將可辨認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單獨辨認後，其餘列為商譽，自屬有據。
　  ⒍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625號解釋意旨，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予以解釋。原告購買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有形資產、負債及客戶名單，經中華鑑價公司採用系爭19家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之財務預測，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期要求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盈餘作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且被告就客戶名單乃由原告出資取得並不爭執，則原告認列入帳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自應加以攤折，方能實質表彰原告享有之經濟利益，而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有關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之本旨相符。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之「無形資產」，不以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之例示為限，適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意旨、量能課稅原則相符，如以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不許客戶關係無形資產攤提，將違反依實際所得金額課稅之量能原則（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⒎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60條及查核準則第96條等規定，均未限於被收購方屬公司組織型態方有所適用。原告於112年8月就美容業者收購其加盟店是否符合IFRS第3號業務定義而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函詢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會計基金會），經該會以112年11月2日第（112）基秘字第0000000000號回函（下稱112年11月2日函），其中說明第10點稱：「來函所詢IFRS3『企業合併』定義之被收購者，依106年適用之IFRS3之用語定義，被收購者係『收購者在企業合併中取得控制之一個或多個業務』。……。IFRS3並未限制該組合須為公司組織。此外，依111年適用之IFRS3對業務之定義之釋例G之說明，『買方向另一企業購買對X產品之全球權利，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包括所有客戶合約及客戶關係、製成品存貨、行銷素材、客戶誘因計畫、原料供應合約、專為製造X產品之特殊設備及生產X產品之書面化製造過程及協定』，並非取得一公司，但經判斷符合第B8段之條件，故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為一項業務之結論。由此可知，IFRS3於2018年修正前與2018年修正後均未限制被收購者須為公司組織。」等語，可見該會亦明確表示：IFRS第3號就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適用範圍，並未將被收購方限縮於公司組織，IFRS既係由該會引進，顯見以原告所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因非公司組織，非屬企業合併行為，故不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已不當限縮解釋IFRS第3號3之適用範圍，顯有違誤。
　  ⒏財政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604699410號令（下稱財政部107年3月30日令）、111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1004029020號令（下稱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將有關得認列商譽者限於公司間之合併，並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不得認列商譽部分，實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19條、納保法第3條等規定相悖。
　  ⒐訴願決定所謂系爭19家加盟店欠缺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過程之完全能力，實屬無據，未採原告上開依會計基金會112年11月2日函所為之主張，有所誤解。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文所謂「特定營業部門方具有完整產銷功能」未說明其依據，此從該決議表決結果所採甲說之內容全未提及基礎所載。訴願決定僅泛稱：原告所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等語，然未說明具體理由。系爭加盟店加盟原告品牌之目的既係在於獲取利潤，當能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是訴願決定關於此部分之認定，實已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原告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確可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
  　  ⑴所謂「投入」係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源。例如非流動資產（包括無形資產或使用非流動資產之權利）、智慧財產、取得或使用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員工。原告取得之門店設備裝修、「客戶名單」及承擔之預收款項債務等，原加盟主係具有相關資產設備、原告授權之課程、提供服務之人員，本就有其「投入」，由原告接續系爭加盟店已銷售之美容美體課程，則原告員工繼續投入提供顧客所購之美容美體服務課程，並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且未來亦持續透過客戶名單及提供銷售課程及產品之過程產生收入，故符合投入之定義。
  　  ⑵所謂「處理程序」係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系統、標準、協定、慣例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過程、經營過程及資源管理過程。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供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會計、帳單、薪工及其他行政系統通常非屬用以創造產出之過程）。原告從事美容美體服務，擁有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標準施作流程以及行銷程序，又承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店面及顧客之預付美容美體課程，因此掌握該等客戶名單，由原告持續提供顧客服務，並透過顧客實際前來接受美容美體課程之堂數、推銷美容美體產品，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或進一步透過銷售產品產生貢獻，故符合處理程序之定義。
  　  ⑶所謂「產出」係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產生投資收益（諸如股利或利息）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原告透過取得之客戶名單及履行顧客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之預收款債務，原加盟主既已先收取報酬，而由原告繼續提供顧客課程，系爭加盟店顧客因熟悉度之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亦未有事證顯示原加盟主所提供之顧客服務有不履行之情事，則系爭加盟店符合產出定義亦無任何疑義。此外，原告於相關顧客施作課程時，將搭配其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入。因此，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進一步創造收益，故符合產出之定義。
  　  ⑷綜上，訴願決定所謂原告所收購之加盟店，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不符合會計基金會97年函釋所稱之「事業」定義云云，顯有違誤。
　  ⒑原告固然提供加盟店相關之支援，但行銷、存貨管理、商標、服務標章、經營技術等，仍須藉由加盟主之實際操作，方能發揮其作用，而客戶願意至加盟店消費，亦係因與加盟主之信任關係。訴願決定將加盟主之實際經營投入，棄置不論，徒以系爭19家加盟店有關之行銷等，係由原告所建立，遽認系爭19家加盟店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商譽），顯屬無據。
　  ⒒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立之加盟經營契約第1條第4項第1款規定，已記載買賣標的範圍包括會員預收款債務。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金額係由POS（pointof sale，銷售時點系統）取具明細資料，包括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數、金額、剩餘堂數等，而剩餘堂數亦透過門市不定期盤點及區會計稽查確認其正確性，且原告之財務報表亦經會計師查核，則原告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預收款確屬有據。訴願決定稱原告主張取得並承受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未見所憑，即有誤會。
　  ⒓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如函釋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則非憲法第19條及納保法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綜觀相關法律規定，並無公司合併方能認列商譽之規定，則訴願決定所引用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70號函釋（下稱65年8月27日函釋）、95年3月13日台財稅字第09504509450號函、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所得字第10200097700號函及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等有關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意旨，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內容，與租稅法律主義相悖，應屬無效，且無正當理由將公司、非公司組織給予差別待遇，亦已違反平等原則。
　  ⒔縱認原告取得之客戶名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件，被告亦應依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等予以轉正為應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依查核準則第105條規定，「資產」、「費用或損失」可予改列，則應列為資產之項目，列為損失或費用者，既應予轉正，將所支付金額由當期減除改為分期攤提，使納稅義務人當期減除之費用減少，則不應列為資產之項目，亦當可轉正，改列為損失或費用，將所支付金額由分期攤提改為當期減除，方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揭示之誠實信用原則相符。且依納保法第1條第1項、第10項等規定，納稅者之權利應加以保障，主管機關應主動提供妥適必要之協助。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第10段，若某項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則取得該項目所發生之支出應於發生時認列為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謂本件無形資產係由原告辨認屬性及歸屬，不因攤提費用經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云云，罔顧原告得扣除成本費用之法定權益。
　  ⒕原告因本件併購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雖然未有現金收入，但該等預收款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須轉列為收入，原告又須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原告就收購所生費用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相悖。如本件併購中之客戶關係和商譽無法認列為費用，則預收款項自不應轉列為收入。否則，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轉列收入時又須納稅，即屬重複課稅，訴願決定所謂本件無重複課稅情事云云，顯有違誤。
  ㈡聲明：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各項耗竭及攤提，剔除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費用新臺幣10,359,000元及7,202,675元部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係經營其他美容美體服務及其他化粧品批發等業，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19,689,965元（含電腦軟體攤銷費用2,128,290元、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其中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費用係原告於106年間收購美城商行、林口佐登美學館、怡芬商行、莊敬美學館、伊汎美學坊、亞萱美學館、花想容瘦身生活館、鹿港佐登美學館、佐登朴子美學館、佐登永大美學館、佐登海佃美學館、佐登五甲美學館、佐登華夏美學館、佐登澄清精緻美學館、佐登大豐美學館等15家及107年間收購雅環百貨行、安琪美容坊、侯秀蜜百貨行、安琪爾百貨名店等4家獨資加盟店所產生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03,590,000元（58,975,000元＋44,615,000元）及商譽89,384,813元（53,371,435元＋36,013,378元），分別按10年及5年平均攤折，於111年度攤提10,359,000元（103,590,000元÷10年）及7,202,675元（36,013,378元÷5年）。被告審酌其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未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之規定，又原告收購對象為獨資組織非公司組織，於收購時未評定淨資產公允價值，及原告所依據會計公報為IFRS第3號企業合併，與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規範不得認列商譽之要件相符為由，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
　  ⒉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並無不合：
　　  ⑴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3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21條（會員轉店）約定，及系爭報告第17頁載明「經與佐登妮絲管理階層討論，由於台灣15家門市均有會員名單，且雙方可互相聯繫，本次擬採收益法－超額盈餘法計算客戶關係之價值」等語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本身即為原告之會員，原告對於會員轉店有控制權，系爭19家加盟店無法將會員名單出售予其他市場參與者，足見原告並非因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始取得該等會員名單，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得」，自無從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認列無形資產及攤折費用。
　　  ⑶原告雖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並未記載「商譽」，而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規定則列有「商譽」等語，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所稱之「無形資產」，不以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為限。惟參諸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客戶關係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乃係財政部就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準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
　　  ⑷本件既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則會計科目之分類，乃營利事業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予定性及歸屬，稅捐稽徵機關僅係依原告「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之內容」，審酌是否符合相關租稅法令規定，本件系爭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即係原告自行辨認屬性並歸屬，尚不因系爭客戶關係之攤銷費用，經被告認定未符合稅法規定予以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換言之，營利事業列報之成本損失費用，如符合稅法規定，而僅有科目分類錯誤，始予以轉正核算應稅所得，若不符合稅法規定，則依法否准認列，並不涉及科目轉正問題。
　　  ⑸綜上，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得」，且非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該規定攤折費用。又縱使系爭客戶關係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之無形資產定義，惟此屬財稅差異，原告應依查核準則第2條規定，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
　  ⒊被告否准認列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並無不合：
　　  ⑴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8條（雙方的權利義務）、第10條（商店管理與營業）、第11條（設備之使用及維護）、第14條（廣告促銷）及加盟增補條款契約書第1條等約定，原告提供加盟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技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密，並指導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而加盟店則依原告規定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不得陳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且加盟店須派遣職員接受原告之經營、服務技術訓練，受訓人員須於開幕前完成門市教育訓練，加盟店始能取得經營權，非經原告同意，加盟店無權變更營業所在地；原告得隨時派員進入加盟店取得或查核生財設備、用品、商品、營業規定等相關事項，加盟店應接受原告之指導來經營，依據加盟經營契約及原告之規定負責管理商店之業務；原告擁有加盟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原告負責提供全國性媒體廣告有關事宜，加盟店單店廣告，亦由原告負責有關事宜；加盟店自契約生效日起須給付原告關於使用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S系統）之每年維修費及每月管理費。由上觀之，系爭19家加盟店所使用之「佐登妮絲」商標、商品、智慧財產、員工、策略管理、營運過程及銷售系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故商譽並非依存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生，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縱有增加獲利能力情事，仍係原告「自行發展」而來，非因購入商譽所致。
　　  ⑵在適用順序上，應先有法律依據可資進行企業合併之法律行為，再來判斷會計上應如何處理。IFRS第3號將企業合併定義為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或其他事項。對應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即為企業併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等法律行為，此等法律行為係因法律規定，而發生法律效果，並適用相關租稅措施。遍查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及金融機構合併法等法律，均僅規範公司組織間之併購行為，至公司組織併購獨資商號，並無法律規範，自不能認其間可依法進行併購行為。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為轉讓行為，自無IFRS第3號會計處理之適用而產生商譽認列及攤提問題，原告應以取得固定資產及認列預收款項之方式處理。
　　  ⑶依會計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對「事業」之定義及IFRS第3號對「業務」之定義，所併購之事業或業務，必須符合「投入」、「過程」、「產出」三大要素，始得適用企業合併會計處理列為商譽，認定被收購事業之商譽脫離原企業後依舊存在，而得由收購公司列為商譽價值，逐年予以攤提。且「貨物通路商所買入其他貨物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解釋函所稱之『事業』定義，不得認列商譽。」為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案。據此，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必須屬上述之事業或業務，始得認列商譽及攤折費用。本件實質上係原告將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分公司，屬經營型態之改變，系爭19家加盟店之「投入」及「過程」係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並不具備「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序」之完全能力，被原告收購後，仍依原告已建立之制度、管理及策略續行經營，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商譽），尚難謂為符合收購事業或業務之條件。
　　  ⑷另參諸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收購「其他」企業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不得認列商譽，遑論本件被收購者係加盟原告，權利義務受加盟經營契約拘束之獨資商號，更難認符合事業或業務之定義，而得認列商譽。
　　  ⑸綜上，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非企業合併行為，且系爭加盟店並非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或業務，欠缺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過程之完全能力，不符合事業或業務之定義，是無法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規定認列商譽並攤折費用。
　  ⒋原告將其承受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以預收款入帳，並按履行該服務之義務完成程度轉列收入及將投入原料、人工及費用等相關支出認列成本，是原告已依收入成本配合原則入帳，又本件係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原告將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認列預收款項入帳，經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此與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會計處理，是否有依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金收付制及會計處理是否有錯誤，非屬本件處理範圍，亦與本件被告認系爭各項耗竭及攤提不符規定而否准認列係屬二事，原告主張重複課稅及有違收入成本配合原則等節，核無足採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卷附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見本院卷第47頁）、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見本院卷第45頁）、應補稅額更正註銷單（見本院卷第69頁）、復查決定（見本院卷第50頁至第68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95頁）等書件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的法令：
    ⒈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60條第1項規定：「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
　　⒉查核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 S）、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合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產業創新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四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實施辦法、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第96條第3款第1目及第4目規定：「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㈠營業權為10年。......㈣商譽最低為5年。」
　　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一、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商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
　　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70號函：「核復所得稅法 有關…合併、轉讓…之意義…合併則係2個以上之公司以歸併成1個公司為目的之法律行為，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與義務概括移轉於因合併而存續或因合併而新設立之公司…轉讓則係將獨資或合夥事業移轉給他人 經營之法律行為…。」
　　⒌財政部95年3月13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函：「㈠公司進行合併，採『購買法』者，其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㈢商譽之攤銷，應按公司進行合併所依據法律之規定年限內，按年平均攤銷。相關法律之商譽攤銷年限規定如下…2.企業併購法第35條（…註：現行第40條）：15年內。3.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7條第1項第4款：5年內（…註：現行第13條第1項第6款：15年內）。」
　　⒍財政部100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令：「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註：108年11月20日廢止】、電業法第33條【…註：現行第24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權為範圍。」
　　⒎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所得字第00000000000號函：「…說明：二、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以下簡稱會計基金會97年函），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該函有關事業之定義，亦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註：現為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第17段），因收購而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承擔之負債，均應按收購日之公平價值衡量，並將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三、有關非聯屬公司間，一公司以現金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會計基金會97年函『事業』之定義並確認有商譽存在，其適用購買法會計處理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6條、企業併購法第35條（…註：現行第40條）規定年限攤銷。惟營利事業除就收購成本及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提供證明資料，據以核算商譽金額外，尚應就會計基金會97年函所示組成事業之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等三要素提供證據資料，以證明收購取得之活動及資產組合符合事業之定義，並說明收購事業所取得商譽之產生原因及提供佐證資料，俾認定商譽存在之事實。」
　　⒏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一、公司具合理商業目的，依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他公司合併，或收購他公司之業務，其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額（下稱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㈡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排製造商譽，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㈢未提供併購成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評價資料。二、符合前點規定之公司提示下列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證明文件，並依附件格式填附『商譽核認檢核表』，稽徵機關得審酌資料完備程度，核實認列商譽：……(三)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3、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料。三、廢止本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令。」
　㈢原告主張關於客戶關係部分：
    ⒈按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折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一、營業權以10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二、著作權以15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可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查核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按所得稅法第60條所規範之權利除營業權外，商標權、專利權及各項特許權均為法律明定之權利，同條第3項第3款並有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等規定，則所稱營業權亦應以法律規定之權利為範圍，始與同條文規範之其他權利具有一致性與衡平性，符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是財政部本於中央財稅主管機關職權，以100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10004073270號令釋：「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電業法第33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權為範圍。」就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適用範圍所為釋示，核無曲解營業權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及違反法律保留或租稅法律主義之情事，依司法院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適用。據上可知，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係無形資產之一種，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得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營業權並予攤折，惟其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而係以法律明定之營業權為範圍，倘所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
    ⒋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係約定系爭19家加盟店將其等所有之營業中商店讓與原告經營，買賣標的範圍包括：商店全部資產及商店會員預收款債務、商店之經營權、商店之管領權、商店之營收收益權、商店之營業秘密（包括但不限於顧客資料）、相關場地、設施、設備、服務之使用權及加盟「佐登妮絲」品牌或其他品牌之契約上有利事項，此有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原處分卷1第762至851頁）。可見原告係為提升營運效益向系爭19家加盟店購入包含客戶名單等資料在內之標的，依超額盈餘法評價計算之客戶關係價值，原告所收購者主要為客戶關係，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客戶關係並非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不該當所得稅法第60條所定之無形資產，自無該條有關營業權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予以否准認列無形資產-客戶關係攤提10,359,000元，自無不合。
    ⒌原告雖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並未記載「商譽」，而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則列有「商譽」，可見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載之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僅為「無形資產」之例示云云，然按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固規定：「各項耗竭及攤折：……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一）營業權為十年。（二）著作權為十五年。（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特許權為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四）商譽最低為五年。」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專門技術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顯已逾越上開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乃係財政部就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準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故難以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之規定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況基於課稅明確、公平原則，及避免租稅規避之考量，亦不宜將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擴張解釋為包括客戶關係在內。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⒍原告雖另主張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有關無形資產之定義，可以作為界定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無形資產」之依據等語，然：
      ⑴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IAS38）「無形資產」，其中第8段：「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第10段：「並非所有第9段所述之項目（常見例子為電腦軟體、專利權、著作權、影片、客戶名單、擔保貸款服務權、捕魚證、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或供應商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均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即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第11段：「無形資產之定義規定無形資產須可辨認，俾與商譽區分」第13段：「若企業有權取得標的資源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取得該效益時，企業可控制該資產。企業控制無形資產所產生未來經濟效益之能力，通常源自於法院可執行之法定權利。於缺乏法定權利時，證明控制較為困難。惟權利之法律上可執行性並非控制之必要條件，因為企業可採用其他方式控制未來經濟效益。」第16段：「企業可能擁有客戶族群或市場占有率，並因致力於建立客戶關係及忠誠度，而預期客戶將持續與企業進行交易。惟在缺乏法定權利以保護或缺乏其他方式以控制企業之客戶關係及客戶忠誠度情況下，企業通常無法充分控制來自客戶關係及忠誠度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致使該等項目（例如客戶族群、市場占有率、客戶關係及客戶忠誠度）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在缺乏法定權利以保護客戶關係之情況下，交換相同或相似非合約之客戶關係之交易（作為企業合併之一部分者除外），可提供證據顯示企業仍然能控制自客戶關係所產生之預期未來經濟效益。因該交換交易亦可對該客戶關係可分離提供證據，該等客戶關係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第17段：「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可能包括銷售產品或勞務之收入、成本節省或因企業使用資產而獲得之其他效益。例如，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智慧財產，可能降低未來生產成本，而不是增加未來收入。」準此，客戶關係必須同時具備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等3項要素，始合於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關於無形資產所應具備之全部條件（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
      ⑵按無形資產必須具「可被企業控制」性，亦即企業有能力取得無形資產所流入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使用該效益，否則不得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之攤折，而缺乏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控制方式者，因企業通常無法充分控制顧客關係與顧客忠誠度等項目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致使顧客族群、市場占有率、顧客關係、顧客忠誠度等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經查，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原告所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店購買課程之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可否充分控制該等客戶關係與客戶忠誠度，及原告受讓該等客戶關係能否產生未來經濟效益，實仍須依憑原告後續提供之美容專業服務，可否使得客戶願意繼續付費與之交易，亦即需取決於客戶之個人意願，並非逕因原告受讓客戶關係即得控制該等客戶關係且即可產生未來經濟效益。換言之，原告就所受讓之無形項目客戶關係，既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可使客戶於原告受讓客戶關係後即當然與之交易，則自無法就其為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當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之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是原告主張：系爭19家加盟店之顧客因熟悉度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故原告對客戶名單顯具控制能力，有「可控制性」。提供上開服務時，將搭配其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入，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亦會增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所取得之客戶名單，確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云云，並非可採。
      ⑷衡諸原告本身即為美容服務業者，非於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後，始得經營美容服務業，要無因受讓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關係而取得營業權可言。又原告既與系爭19家加盟店約定承受後者因向客戶預收款項所負債務，則其為預付款項之客戶提供服務，無非係依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訂契約履行義務，至該等客戶在預付款使用完畢後，對於是否繼續選擇由原告所屬直營店提供美容服務，具有完全自主決定之權，原告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保客戶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交易，是原告自無法充分控制因該等客戶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⑸原告又主張：取得之客戶名單縱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件，被告機關亦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等予以轉正為應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云云（見本院卷第19頁）。惟：
        ①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蓋稅捐之課徵，納稅義務人有協力之義務，納稅義務人將社會生活事實所衍生之利益類型化，透過稅捐申報之方式，說明其法律關係而由稅捐機關審查之。則原告既已就取得客戶名單列報並依營業權之規定分10年攤提，經被告予以審查核認無理由在案，則系爭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僅係產生財稅差異，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其營業權認列既經稅上剔除，分期攤銷之數額自不得列報為課稅所得之減項。
        ②按「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第4段第1、2項：「企業合併：係指一個公司取得一個以上公司之控制能力而合併為一個經濟個體。」「購買法：係將企業合併視為一個公司收購另一個公司之交易。收購公司將收購之淨資產按成本入帳，其收購成本超過有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之負債後淨額部分，應列為商譽……。」第17段：「……將所取得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又按任何一個項目，必須同時符合要素定義和認列標準，才能加以認列。而資產之「可辨認性」與「不可辨認性」係資產「固有之本質」要素，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須定性認列憑以入帳，縱使認列入帳以後，其攤折數額不符合課稅所得減項之列報要件，亦「無由」使資產「可辨認」之本質隨即轉變成「不可辨認」，反之亦然（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③是企業併購取得之商譽，係因收購成本超過收購取得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而生；而無形資產則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企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等3項特性，已如前述，商譽具有「不可辨認性」，二者已有本質上之差異。故縱使屬可辨認之客戶關係無形項目，其攤折不符合課稅所得減項之列報要件，亦無由使其「可辨認」之本質隨即轉變成為「不可辨認」，自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公報規定認列為商譽。
        ④況依商業會計法第48所條規定：「支出之效益及於以後各期者，列為資產。其效益僅及於當期或無效益者，列為費用或損失。」是營利事業支出於商業會計上究應列於資產、費用或損失項下，應視支出效益期間為斷。「資產」或「費用或損失」之性質不同，亦不得逕將資產改列為費用，自無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之適用。
      ⒎是故，原告於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攤提客戶關係10,359,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疇，亦不符合會計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被告予以剔除，於法並無不合，原告此部分主張尚欠允洽，不能採取。
    ㈣原告主張關於商譽部分：
      ⒈按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2、3、4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併購：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三、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四、收購：指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又按所謂商譽得解為「無法歸屬於有形資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獲利能力」，亦即一種不可辨認之無形資產，尤指企業所具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產生商譽的原因包括高素質的職工隊伍、科學的管理制度、良好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形象、悠久的歷史、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或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等（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之適用範圍，包括一公司取得一家或多家公司之控制能力等情況。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下述對事業之定義，亦適用第25號公報。」此經會計基金會97年3月10日第74號函釋示在案，而上開函釋所稱之事業，係指「一能經營管理之活動及資產之組合」（見原處分卷1第1156頁）。又「貨物通路商所買入其他貨物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解釋函所稱之『事業』定義，不得認列商譽。」（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⒊準此可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而無法個別辨認並單獨認列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商譽的取得固不限於公司合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惟受收購之公司，需有能力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序，具備完整產銷功能者，始足當之。鑑於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理或因服務，或因產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故商譽之存在具有與企業之不可分性，必須企業所收購者屬上述之「事業」，始生「商譽」之無形資產及其攤折之問題。申言之，所稱收購之「事業」必須係收購另一公司所屬符合上述「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三要素之單一完整「事業」，且保有及使用該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始得由收購之公司認列商譽（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591號、109年度判字第5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一、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商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肆、企業合併之會計準則」第17條規定：「企業應依本公報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不符合業務之定義，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之附錄B7「業務之定義」規定：「一項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一項業務之三要素，定義如下：（a）投入：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源。例如非流動資產、智慧財產、取得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員工。（b）過程：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做出貢獻之系統、標準、協定、慣例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程序、作業程序及資源管理程序。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供能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c）產出：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產出投資收益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是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由其他資產產生而無法個別辨認並單獨認列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理、或因服務、或因產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其存在具有與企業之不可分性，是須企業所收購者符合上述「業務」之要件，始生「商譽」之無形資產及其攤折之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又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規定，於稅務訴訟，證據之提出雖非當事人之責任，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之規定，仍為稅務訴訟所準用。因商譽的存在及其攤折數乃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為課稅的消減事由，不論從證據掌控之觀點或依規範有利原則，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客觀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經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加盟經營契約」，雙方約定內容略如下：「（第一條）加盟店名稱及營業所在地、時間：…該店每日營業之時間及休假日應依甲方規定辦理，除不可抗力因素外，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自行暫停營業，不論停業時間之長短。…（第六條）訓練及保密：1.甲方所提供乙方之訓練課程，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按期派員受訓。…（第八條）雙方的權利義務：㈠甲方的權利義務1.甲方提供乙方該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技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密，並指導乙方有關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㈡乙方的權利義務1.乙方須盡全力經營該店。2.乙方得依甲方規定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該店，乙方變更上開之規定營業及拒絕進貨、販賣應經甲方書面同意，亦不得陳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如甲方以書面通知變更商品及療程之標價者，乙方得依通知修改該商品及療程標價而銷售。3.該店商品之陳列及商品項目，乙方須遵照甲方規定之方式陳列商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與他人簽約或允諾特殊陳列。…（第十一條）設備之使用與維護：1.甲方擁有該指定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第十四條）廣告促銷：1.甲方將提供全國性媒體廣告的有關事宜（包括廣播電台、報紙、雜誌等）。…」，此有加盟經營契約在卷可佐（見原處分卷1第645至761頁)，依上開契約內容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每日營業時間、休假日均依原告之規定辦理，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原告提供之訓練課程，需按期派員受訓，關於系爭19家加盟店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事項，亦由原告提供，系爭19家加盟店需依據原告規定之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以從事經營，不得擅自變更，原告亦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關於全國性媒體廣告之有關事宜由原告提供等情。可知原告實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牌、商標、服務標章、行銷、服務技術等，系爭19家加盟店更需依據原告規定之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為經營，換言之，係由原告訓練專業員工，以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標準施作流程及行銷程序，提供服務予客戶名單內之客戶，並推銷原告品牌之產品。是足證系爭19家加盟店門市經營所使用之商標、商品、服務、智慧財產、員工、策略管理、營運過程及銷售系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並非依存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生，並透過加盟經營契約提供予系爭19家加盟店使用，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商譽），系爭19家加盟店亦不具完整產銷功能，客觀上無法進行完整之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顯與上開業務之要件不符，自無法認列為商譽。縱認系爭19家加盟店於轉為直營後營業據點或遺有一些顧客關係，其乃因使用原告之商標、資金、行銷、處理程序所導致，此種商譽乃原告自行發展而來，並非原告購入之商譽。是原告雖主張所收購之加盟店可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云云，並非可採。
      ⒎原告雖主張：訴願決定引用之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有關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19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規定相悖云云（見本院卷第34至36頁），然：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係就有關營利事業列報商譽之認定原則及證明文件等相關規定所為之解釋，依其意旨，如併購交易並無該令所列舉之3項情形，即得核實依企業併購法第40條規定，將併購所產生的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依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之說明一記載略以：「……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第3段即關於「辨認企業合併」部分則係記載：「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另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之說明二則記載略以：「……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料」，可知有關營利事業商譽的取得，雖不限於公司合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業務」，惟該業務仍應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公報關於「業務」之定義，此與會計基金會112年11月2日（112）基秘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載略以：「……二、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第3段之規定，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意旨相同（見本院卷第97頁）。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分公司，依原告所提出相關證據資料，其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並不符合「業務」之要件（即需具備投入、過程、產出等3要素），系爭19家加盟店乃係依原告已建立之制度、管理及策略經營，不足以認定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具有商譽，而得由原告認列攤折，均業如前述，則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商譽攤銷，洵屬有據，尚不得因被告認定原告所收購者非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即主張上開財政部令違反憲法第19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⒏從而，被告否准原告列報無形資產-商譽攤提7,202,675元，於法並無不合。
    ㈤原告雖另主張：原告併購時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該等款項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需轉列為收入，原告又需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稅，但原告收購所生費用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相悖；且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轉列收入時又須納稅，實屬重複課稅等語（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惟：
      ⒈按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營業收入應於交易完成時認列。分期付款銷貨收入得視其性質按毛利百分比攤算入帳；勞務收入依其性質分段提供者得分段認列。」第60條規定：「與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有關之收入及費用，應適當認列。」又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得自收入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應以為取得該收入所發生者為限。是原告認列之預收款負債，隨其提供客戶服務即符合前揭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而轉列收入，而原告因提供服務所產生之相關成本費用，依前揭商業會計法第60條規定，自應於轉列收入之期間認列，此無違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且與被告依法剔除原告所列報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之攤提費用無涉。
      ⒉原告所稱其就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承擔之預收款負債，於未來年度將隨提供客戶服務而轉列收入並列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然該等預收款於系爭加盟店向顧客收取時即已申報所得稅，造成同一稅基在不同主體間重複課稅之情形，係涉及原告往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與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客戶預收款之申報情形，並非原處分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為前述核定結果有何違法情事，無從據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會計處理，是否按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等規定處理，與本件原告依加盟經營契約約定承受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就其性質按相關會計處理及規定予以正確及合法認列預收款項，係屬二事；倘系爭19家加盟店於顧客購買課程之交易當下，未依正確之會計處理入帳並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收入，應由該加盟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轄之稽徵機關辦理更正事宜，亦無重複課稅之情事。故原告上開主張亦無理由。
    ㈥至於原告聲請訊問作成本件收購評價報告之陳溢茂博士，以證明原告收購之客戶關係符合所得稅法所規範之無形資產，及本件相關收購包括商譽；另聲請訊問原告所收購加盟店侯秀蜜百貨行之加盟主侯秀蜜，以證明本件客戶名單係由加盟主自行發展，嗣由原告出價取得，並非原告自行發展客戶名單；及聲請調取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以證明本件有重複課稅、違反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乙節（見本院卷第165至166頁）：⒈承前所述，本件原處分並無違反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且亦無重複課稅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原告聲請調取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部分，並無調查之必要。⒉另就陳溢茂博士部分，依陳溢茂博士所提出關於106年、107年度系爭19家加盟店收購價格分攤評價報告（見原處分卷1第89至227頁），係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所規範之內容為評估基礎，依該報告之評價方法彙總記載略以：「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規範，檢視原告之系爭19家加盟店收購價格是否有符合可單獨列示之無形資產，同時判斷是否有未同時符合無形資產定義，但仍可單獨判斷價值之無形資產」等語。然如前所述，本件原告攤提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0,359,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疇，亦不符合會計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且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商譽），亦不具完整產銷功能，客觀上無法進行完整之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與上開業務之定義不符，自無從依上開評價報告之收購價格分攤認列原告所列報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亦無須審究原告所提上開評價報告之價值估算結，故無傳喚陳溢茂博士到庭作證之必要。⒊再就侯秀蜜部分而言，查本件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原告所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店購買課程之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就所其受讓之無形項目客戶關係，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保客戶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交易，原告並無法充分控制因該等客戶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況依原告所主張，侯秀蜜僅為原告所收購19家加盟店其中之一之加盟主，是其所述亦不足作為認定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名單是否由加盟店自行發展之依據。⒋是以，原告上開聲請調查證據部分，均核無調查之必要，一併敘明。
    ㈦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否准原告列報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否准原告列報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併同其他調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78,522元，應補稅額9,483,275元，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均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騰云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86號

民國114年12月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雄              

訴訟代理人  黃志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樓美鐘              

訴訟代理人  吳紹衍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

4年4月25日台財法字第114139089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費用

    及損失總額項下之各項耗竭及攤提新臺幣（下同）19,689,9

    65元及全年所得額156,939,527元。嗣被告依查得資料，乃

    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商譽攤銷費用7,202,

    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併同其他調

    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78,522元，應補稅額9,4

    83,275元。原告對各項耗竭及攤提部分不服，申請復查，未

    獲變更，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起訴要旨：

　  ⒈原告為提升營運效益，分別於106年、107年間購買15家、4

      家加盟店（下合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固定資產、預收款

      （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數、金額、剩餘堂數）等有形資

      產及負債，與客戶名單，並委託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中華鑑價公司）就收購價格分攤進行評價，

      作為原告取得各項資產及負債入帳價格分攤訂定之參考。

      中華鑑價公司以評價基準日之固定資產帳面價值、POS系

      統中客戶剩餘堂數金額，作為固定資產及預收款公允價值

      ，同時就「客戶名單」認其與客戶可互相聯繫，能為原告

      持續並穩定地增加營收及獲利，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

      無形資產定義，採用上開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財務預測，

      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期要求

      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盈餘作

      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並就取得成本減除前開

      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差額計算「商譽」。

　  ⒉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80條第5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等規定，計算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而無形資

      產之攤折得列為費用；又依查核準則第2條、商業會計法

      第11條第1項等規定，在所得稅法之規範內，營利事業之

      會計事項，原則上應參照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

      則公報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僅於與所得稅法及相關稅

      務法律、法規命令未相符時，應加以調整，但不包括財政

      部解釋函令。

　  ⒊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

      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並符合下述條件者：⑴可辨認性、⑵

      對資源之控制、⑶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且資產之未來經

      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⑷資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該

      號公報亦同時指出，該等無形資產之常見項目包含：電腦

      軟體、專利權、著作權、電影動畫、「客戶名單」、擔保

      貸款服務權、漁業權、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或供應商

      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等。又依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第3號第32段：「商譽」係移轉

      對價（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

      擔之負債之淨額之金額；附錄A：企業合併指收購者對一

      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或其他事項。而IFRS的B7段

      ：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出

      做貢獻。所得稅法及查核準則未就無形資產、商譽加以定

      義，則依查核準則第2條規定，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有關

      無形資產、IFRS第3號有關商譽之定義，自可作為界定查

      核準則第96條第3項規定之依據。

　  ⒋參據收購價格分攤報告（下稱系爭報告）關於客戶關係價

      值計算所載，可知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所取得之客戶

      名單具有「可辨認性」；而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

      直營店，取得包括顧客對該品牌美容加盟店之品牌認同、

      會員名單，以及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而顧客

      因熟悉度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同一美容店

      接受原告提供的服務，故原告對客戶名單具控制能力，有

      「可控制性」；又原告既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會員名單

      、會員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及預收款債務，由

      原告繼續提供顧客課程服務建立關係，依實際堂數情形，

      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並於提供上開服務時，搭

      配原告推出美容美體產品使用，進一步增加產品銷售收入

      。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亦會增

      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取得之客戶名單，確

      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且遠高於各年度客戶關係所攤提之

      費用；系爭報告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各項資產及負債分別

      評價，詳細列示計算基礎、假設，加以考慮各因素，評估

      於評價基準日之系爭無形資產價值，顯見系爭無形資產之

      成本能可靠衡量。

　  ⒌系爭報告關於5.5商譽之評價結果，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

      店概括承受原有之會員名單、已購買之美容課程合約清單

      ，及提供原門店顧客課程服務之預收款負債（合計為淨負

      債），是原告雖依商店買賣契約書約定，並未額外支付價

      金，但其收購成本已超過其有形資產、可辨認無形資產之

      公平價值扣除承擔負債後淨額部分，故原告將可辨認之無

      形資產客戶關係單獨辨認後，其餘列為商譽，自屬有據。

　  ⒍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及司法院釋字第625號解釋意旨，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

      ，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

      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予以解釋。原告

      購買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有形資產、負債及客戶名單，經中

      華鑑價公司採用系爭19家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之財務預測

      ，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期要

      求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盈餘

      作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且被告就客戶名單乃

      由原告出資取得並不爭執，則原告認列入帳之無形資產－

      客戶關係自應加以攤折，方能實質表彰原告享有之經濟利

      益，而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有關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

      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之本旨相符。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之

      「無形資產」，不以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

      各種特許權之例示為限，適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意旨

      、量能課稅原則相符，如以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不許客戶

      關係無形資產攤提，將違反依實際所得金額課稅之量能原

      則（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⒎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60條及查核準則第96條等規定，

      均未限於被收購方屬公司組織型態方有所適用。原告於11

      2年8月就美容業者收購其加盟店是否符合IFRS第3號業務

      定義而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函詢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會計基金會），經該會以112

      年11月2日第（112）基秘字第0000000000號回函（下稱11

      2年11月2日函），其中說明第10點稱：「來函所詢IFRS3『

      企業合併』定義之被收購者，依106年適用之IFRS3之用語

      定義，被收購者係『收購者在企業合併中取得控制之一個

      或多個業務』。……。IFRS3並未限制該組合須為公司組織。

      此外，依111年適用之IFRS3對業務之定義之釋例G之說明

      ，『買方向另一企業購買對X產品之全球權利，所取得活動

      及資產之組合包括所有客戶合約及客戶關係、製成品存貨

      、行銷素材、客戶誘因計畫、原料供應合約、專為製造X

      產品之特殊設備及生產X產品之書面化製造過程及協定』，

      並非取得一公司，但經判斷符合第B8段之條件，故作出所

      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為一項業務之結論。由此可知，IF

      RS3於2018年修正前與2018年修正後均未限制被收購者須

      為公司組織。」等語，可見該會亦明確表示：IFRS第3號

      就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適用範圍，並未將被收購方限縮於

      公司組織，IFRS既係由該會引進，顯見以原告所收購之系

      爭19家加盟店，因非公司組織，非屬企業合併行為，故不

      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已不當限縮解釋IFRS第3號3之

      適用範圍，顯有違誤。

　  ⒏財政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604699410號令（下稱財

      政部107年3月30日令）、111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10040

      29020號令（下稱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將有關得認列

      商譽者限於公司間之合併，並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不

      得認列商譽部分，實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19

      條、納保法第3條等規定相悖。

　  ⒐訴願決定所謂系爭19家加盟店欠缺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

      過程之完全能力，實屬無據，未採原告上開依會計基金會

      112年11月2日函所為之主張，有所誤解。最高行政法院10

      3年度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文所謂「特定營

      業部門方具有完整產銷功能」未說明其依據，此從該決議

      表決結果所採甲說之內容全未提及基礎所載。訴願決定僅

      泛稱：原告所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無法進行投入、處

      理程序及產出等語，然未說明具體理由。系爭加盟店加盟

      原告品牌之目的既係在於獲取利潤，當能進行投入、處理

      程序及產出。是訴願決定關於此部分之認定，實已違背一

      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原告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確可

      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

  　  ⑴所謂「投入」係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出或

        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源。例如非流動資

        產（包括無形資產或使用非流動資產之權利）、智慧財

        產、取得或使用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員工。原

        告取得之門店設備裝修、「客戶名單」及承擔之預收款

        項債務等，原加盟主係具有相關資產設備、原告授權之

        課程、提供服務之人員，本就有其「投入」，由原告接

        續系爭加盟店已銷售之美容美體課程，則原告員工繼續

        投入提供顧客所購之美容美體服務課程，並陸續將預收

        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且未來亦持續透過客戶名單及提供

        銷售課程及產品之過程產生收入，故符合投入之定義。

  　  ⑵所謂「處理程序」係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

        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系統、標準、協定、慣例

        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過程、經營過程及資源管理過程

        。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

        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供

        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會計、帳單、薪工及

        其他行政系統通常非屬用以創造產出之過程）。原告從

        事美容美體服務，擁有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標準施作流

        程以及行銷程序，又承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店面及顧客

        之預付美容美體課程，因此掌握該等客戶名單，由原告

        持續提供顧客服務，並透過顧客實際前來接受美容美體

        課程之堂數、推銷美容美體產品，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

        服務收入或進一步透過銷售產品產生貢獻，故符合處理

        程序之定義。

  　  ⑶所謂「產出」係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

        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產生投資收益（諸如股

        利或利息）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原告透過

        取得之客戶名單及履行顧客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

        之預收款債務，原加盟主既已先收取報酬，而由原告繼

        續提供顧客課程，系爭加盟店顧客因熟悉度之關係，有

        較高之黏著度，亦未有事證顯示原加盟主所提供之顧客

        服務有不履行之情事，則系爭加盟店符合產出定義亦無

        任何疑義。此外，原告於相關顧客施作課程時，將搭配

        其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

        入。因此，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

        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進一步創造收益，故

        符合產出之定義。

  　  ⑷綜上，訴願決定所謂原告所收購之加盟店，與具完整產

        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無法進行投入、處理

        程序及產出，不符合會計基金會97年函釋所稱之「事業

        」定義云云，顯有違誤。

　  ⒑原告固然提供加盟店相關之支援，但行銷、存貨管理、商

      標、服務標章、經營技術等，仍須藉由加盟主之實際操作

      ，方能發揮其作用，而客戶願意至加盟店消費，亦係因與

      加盟主之信任關係。訴願決定將加盟主之實際經營投入，

      棄置不論，徒以系爭19家加盟店有關之行銷等，係由原告

      所建立，遽認系爭19家加盟店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

      （商譽），顯屬無據。

　  ⒒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立之加盟經營契約第1條第4項

      第1款規定，已記載買賣標的範圍包括會員預收款債務。

      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金額係由POS（pointof sale，銷售

      時點系統）取具明細資料，包括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數

      、金額、剩餘堂數等，而剩餘堂數亦透過門市不定期盤點

      及區會計稽查確認其正確性，且原告之財務報表亦經會計

      師查核，則原告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預收款確屬有據。

      訴願決定稱原告主張取得並承受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未見

      所憑，即有誤會。

　  ⒓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應秉持憲

      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

      如函釋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

      則非憲法第19條及納保法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

      。綜觀相關法律規定，並無公司合併方能認列商譽之規定

      ，則訴願決定所引用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70

      號函釋（下稱65年8月27日函釋）、95年3月13日台財稅字

      第09504509450號函、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所

      得字第10200097700號函及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等有關

      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意旨，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

      內容，與租稅法律主義相悖，應屬無效，且無正當理由將

      公司、非公司組織給予差別待遇，亦已違反平等原則。

　  ⒔縱認原告取得之客戶名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件，被告亦

      應依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第38

      號等予以轉正為應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依查核準則

      第105條規定，「資產」、「費用或損失」可予改列，則

      應列為資產之項目，列為損失或費用者，既應予轉正，將

      所支付金額由當期減除改為分期攤提，使納稅義務人當期

      減除之費用減少，則不應列為資產之項目，亦當可轉正，

      改列為損失或費用，將所支付金額由分期攤提改為當期減

      除，方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揭示之誠實信用原則相符

      。且依納保法第1條第1項、第10項等規定，納稅者之權利

      應加以保障，主管機關應主動提供妥適必要之協助。依國

      際會計準則第38號第10段，若某項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

      義，則取得該項目所發生之支出應於發生時認列為費用（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

      所謂本件無形資產係由原告辨認屬性及歸屬，不因攤提費

      用經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云云，罔顧原告得扣除成

      本費用之法定權益。

　  ⒕原告因本件併購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雖然未有現金收入

      ，但該等預收款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須轉列為收

      入，原告又須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但

      原告就收購所生費用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則

      、成本費用配合原則相悖。如本件併購中之客戶關係和商

      譽無法認列為費用，則預收款項自不應轉列為收入。否則

      ，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轉列收

      入時又須納稅，即屬重複課稅，訴願決定所謂本件無重複

      課稅情事云云，顯有違誤。

  ㈡聲明：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書之各項耗竭及攤提，剔除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費

    用新臺幣10,359,000元及7,202,675元部分，及訴願決定均

    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係經營其他美容美體服務及其他化粧品批發等業，11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19,6

      89,965元（含電腦軟體攤銷費用2,128,290元、客戶關係

      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

      其中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費用係原告於106年間收購美城

      商行、林口佐登美學館、怡芬商行、莊敬美學館、伊汎美

      學坊、亞萱美學館、花想容瘦身生活館、鹿港佐登美學館

      、佐登朴子美學館、佐登永大美學館、佐登海佃美學館、

      佐登五甲美學館、佐登華夏美學館、佐登澄清精緻美學館

      、佐登大豐美學館等15家及107年間收購雅環百貨行、安

      琪美容坊、侯秀蜜百貨行、安琪爾百貨名店等4家獨資加

      盟店所產生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03,590,000元（58,975

      ,000元＋44,615,000元）及商譽89,384,813元（53,371,43

      5元＋36,013,378元），分別按10年及5年平均攤折，於111

      年度攤提10,359,000元（103,590,000元÷10年）及7,202,

      675元（36,013,378元÷5年）。被告審酌其無形資產－客戶

      關係及商譽未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之規定，又原告

      收購對象為獨資組織非公司組織，於收購時未評定淨資產

      公允價值，及原告所依據會計公報為IFRS第3號企業合併

      ，與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規範不得認列商譽之要件相符

      為由，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商譽攤銷費

      用7,202,675元，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

　  ⒉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並無

      不合：

　　  ⑴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

        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

        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

        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

        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

        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

        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

        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

        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

        折費用。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

        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

        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

        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

        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

        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3

        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21條（

        會員轉店）約定，及系爭報告第17頁載明「經與佐登妮

        絲管理階層討論，由於台灣15家門市均有會員名單，且

        雙方可互相聯繫，本次擬採收益法－超額盈餘法計算客

        戶關係之價值」等語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本身

        即為原告之會員，原告對於會員轉店有控制權，系爭19

        家加盟店無法將會員名單出售予其他市場參與者，足見

        原告並非因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始取得該等會員名單，

        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得」，

        自無從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認列無形資產及攤折費用

        。

　　  ⑶原告雖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並未記載「商譽」，

        而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規定則列有「商譽」等語，主

        張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所稱之「無形資產」，不以營業

        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為限。惟參

        諸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查核準

        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

        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

        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

        ，並未包括客戶關係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

        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乃係財政部就所得稅

        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規定對營利

        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制，固難謂

        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客戶

        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準

        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

　　  ⑷本件既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則會計科目之分類，乃

        營利事業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予定性及歸屬，稅捐稽

        徵機關僅係依原告「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之內容

        」，審酌是否符合相關租稅法令規定，本件系爭無形資

        產客戶關係及商譽，即係原告自行辨認屬性並歸屬，尚

        不因系爭客戶關係之攤銷費用，經被告認定未符合稅法

        規定予以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換言之，營利事

        業列報之成本損失費用，如符合稅法規定，而僅有科目

        分類錯誤，始予以轉正核算應稅所得，若不符合稅法規

        定，則依法否准認列，並不涉及科目轉正問題。

　　  ⑸綜上，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

        得」，且非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非屬所得稅法第

        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該規

        定攤折費用。又縱使系爭客戶關係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8號之無形資產定義，惟此屬財稅差異，原告應依查核

        準則第2條規定，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於

        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

　  ⒊被告否准認列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並無不合：

　　  ⑴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8條（雙

        方的權利義務）、第10條（商店管理與營業）、第11條

        （設備之使用及維護）、第14條（廣告促銷）及加盟增

        補條款契約書第1條等約定，原告提供加盟店內之商品

        及有關之行銷技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密，

        並指導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而加盟店則依原告

        規定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不得

        陳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且加盟店須派遣職

        員接受原告之經營、服務技術訓練，受訓人員須於開幕

        前完成門市教育訓練，加盟店始能取得經營權，非經原

        告同意，加盟店無權變更營業所在地；原告得隨時派員

        進入加盟店取得或查核生財設備、用品、商品、營業規

        定等相關事項，加盟店應接受原告之指導來經營，依據

        加盟經營契約及原告之規定負責管理商店之業務；原告

        擁有加盟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

        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原告負責提供全國性媒體廣

        告有關事宜，加盟店單店廣告，亦由原告負責有關事宜

        ；加盟店自契約生效日起須給付原告關於使用銷售時點

        情報系統（POS系統）之每年維修費及每月管理費。由

        上觀之，系爭19家加盟店所使用之「佐登妮絲」商標、

        商品、智慧財產、員工、策略管理、營運過程及銷售系

        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故商譽並非依存於系爭

        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生，原告收購系爭19家

        加盟店縱有增加獲利能力情事，仍係原告「自行發展」

        而來，非因購入商譽所致。

　　  ⑵在適用順序上，應先有法律依據可資進行企業合併之法

        律行為，再來判斷會計上應如何處理。IFRS第3號將企

        業合併定義為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

        或其他事項。對應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即為企業併購，

        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等法律行為，此等法律行為係因

        法律規定，而發生法律效果，並適用相關租稅措施。遍

        查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及金融機構合併法等法律，均僅

        規範公司組織間之併購行為，至公司組織併購獨資商號

        ，並無法律規範，自不能認其間可依法進行併購行為。

        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為轉讓行為，自無IFRS第

        3號會計處理之適用而產生商譽認列及攤提問題，原告

        應以取得固定資產及認列預收款項之方式處理。

　　  ⑶依會計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對「

        事業」之定義及IFRS第3號對「業務」之定義，所併購

        之事業或業務，必須符合「投入」、「過程」、「產出

        」三大要素，始得適用企業合併會計處理列為商譽，認

        定被收購事業之商譽脫離原企業後依舊存在，而得由收

        購公司列為商譽價值，逐年予以攤提。且「貨物通路商

        所買入其他貨物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

        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

        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解釋

        函所稱之『事業』定義，不得認列商譽。」為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案。據此

        ，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必須屬上述之事業或業務

        ，始得認列商譽及攤折費用。本件實質上係原告將系爭

        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分公司，屬經營型態之改變，系爭

        19家加盟店之「投入」及「過程」係原告創造、建立及

        提供，並不具備「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序」之完全

        能力，被原告收購後，仍依原告已建立之制度、管理及

        策略續行經營，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

        能力之價值（商譽），尚難謂為符合收購事業或業務之

        條件。

　　  ⑷另參諸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收購「其他」企業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

        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

        ，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不得認列商

        譽，遑論本件被收購者係加盟原告，權利義務受加盟經

        營契約拘束之獨資商號，更難認符合事業或業務之定義

        ，而得認列商譽。

　　  ⑸綜上，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非企業合併行為，且系

        爭加盟店並非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或業務，欠缺提

        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過程之完全能力，不符合事業或業

        務之定義，是無法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規定認列商

        譽並攤折費用。

　  ⒋原告將其承受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以預收

      款入帳，並按履行該服務之義務完成程度轉列收入及將投

      入原料、人工及費用等相關支出認列成本，是原告已依收

      入成本配合原則入帳，又本件係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

      原告將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認列預收款項

      入帳，經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此與系爭19家加盟

      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會計處理，是否有

      依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

      金收付制及會計處理是否有錯誤，非屬本件處理範圍，亦

      與本件被告認系爭各項耗竭及攤提不符規定而否准認列係

      屬二事，原告主張重複課稅及有違收入成本配合原則等節

      ，核無足採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卷附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

    定通知書（見本院卷第47頁）、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見

    本院卷第45頁）、應補稅額更正註銷單（見本院卷第69頁）

    、復查決定（見本院卷第50頁至第68頁）及訴願決定（見本

    院卷第72頁至第95頁）等書件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的法令：

    ⒈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

      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4條

      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

      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

      額。」第60條第1項規定：「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

      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

　　⒉查核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

      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 S）

      、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合稱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稅結

      算申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產業創新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

      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營利

      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四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實

      施辦法、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

      或損失查核辦法、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

      法、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本準則及有關法

      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第96條第3

      款第1目及第4目規定：「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

      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㈠營業權為10年。......㈣商

      譽最低為5年。」

　　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指無實

      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一、商譽以

      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商業控制

      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

      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

      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

　　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70號函：「核復所得稅法 

      有關…合併、轉讓…之意義…合併則係2個以上之公司以歸併

      成1個公司為目的之法律行為，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

      權利與義務概括移轉於因合併而存續或因合併而新設立之

      公司…轉讓則係將獨資或合夥事業移轉給他人 經營之法律

      行為…。」

　　⒌財政部95年3月13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函：「㈠公司

      進行合併，採『購買法』者，其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

      。…㈢商譽之攤銷，應按公司進行合併所依據法律之規定年

      限內，按年平均攤銷。相關法律之商譽攤銷年限規定如下

      …2.企業併購法第35條（…註：現行第40條）：15年內。3.

      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7條第1項第4款：5年內（…註：現行第

      13條第1項第6款：15年內）。」

　　⒍財政部100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令：「所得

      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

      督條例【…註：108年11月20日廢止】、電業法第33條【…

      註：現行第24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

      權為範圍。」

　　⒎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所得字第00000000000號函

      ：「…說明：二、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以下簡稱會計基

      金會97年函），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該函

      有關事業之定義，亦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

      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註：現為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

      具控制之投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第17段

      ），因收購而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承擔之負債，均應按收

      購日之公平價值衡量，並將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

      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

      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三、有關非聯屬公司

      間，一公司以現金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會計基金

      會97年函『事業』之定義並確認有商譽存在，其適用購買法

      會計處理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並依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96條、企業併購法第35條（…註：現行第40

      條）規定年限攤銷。惟營利事業除就收購成本及取得可辨

      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提供證明資料，據以核算商譽金額外，

      尚應就會計基金會97年函所示組成事業之投入、處理程序

      及產出等三要素提供證據資料，以證明收購取得之活動及

      資產組合符合事業之定義，並說明收購事業所取得商譽之

      產生原因及提供佐證資料，俾認定商譽存在之事實。」

　　⒏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一、公司具合理商業目的，依

      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他公司合併，或收購他公

      司之業務，其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

      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額（下稱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

      ）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

      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

      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

      商譽。㈡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

      排製造商譽，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㈢未提供併購成

      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評價

      資料。二、符合前點規定之公司提示下列併購之合理商業

      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證明文件，並

      依附件格式填附『商譽核認檢核表』，稽徵機關得審酌資料

      完備程度，核實認列商譽：……(三)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

      ：……3、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

      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檢附組成業

      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料。三、廢止

      本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令。」

　㈢原告主張關於客戶關係部分：

    ⒈按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著

      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

      。……（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

      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

      折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一、

      營業權以10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二、著作權以15年為計

      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

      ，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可

      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

      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

      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

      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

      」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

      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

      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

      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

      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

      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

      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

      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

      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

      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查核準則及有

      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

      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

      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

      斷（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按所得稅法第60條所規範之權利除營業權外，商標權、

      專利權及各項特許權均為法律明定之權利，同條第3項第3

      款並有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等規

      定，則所稱營業權亦應以法律規定之權利為範圍，始與同

      條文規範之其他權利具有一致性與衡平性，符合一般法律

      解釋方法。是財政部本於中央財稅主管機關職權，以100

      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10004073270號令釋：「所得稅法第

      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

      、電業法第33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權

      為範圍。」就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適用範圍所為釋示，

      核無曲解營業權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及違反法律保留或

      租稅法律主義之情事，依司法院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

      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適用。據上可知，所得稅法第60條規

      定之營業權，係無形資產之一種，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

      者，得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營業權並

      予攤折，惟其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

      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而係以法律明定之營業權

      為範圍，倘所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之範疇，

      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

      第140號判決意旨）。

    ⒋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

      」，係約定系爭19家加盟店將其等所有之營業中商店讓與

      原告經營，買賣標的範圍包括：商店全部資產及商店會員

      預收款債務、商店之經營權、商店之管領權、商店之營收

      收益權、商店之營業秘密（包括但不限於顧客資料）、相

      關場地、設施、設備、服務之使用權及加盟「佐登妮絲」

      品牌或其他品牌之契約上有利事項，此有原告與系爭19家

      加盟店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原處分卷1第7

      62至851頁）。可見原告係為提升營運效益向系爭19家加

      盟店購入包含客戶名單等資料在內之標的，依超額盈餘法

      評價計算之客戶關係價值，原告所收購者主要為客戶關係

      ，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

      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客戶關係並非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

      之權利，並不該當所得稅法第60條所定之無形資產，自無

      該條有關營業權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予以否准認列無

      形資產-客戶關係攤提10,359,000元，自無不合。

    ⒌原告雖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並未記載「商譽」，而

      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則列有「商譽」，可見所得稅法第6

      0條第1項所載之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

      特許權，僅為「無形資產」之例示云云，然按查核準則第

      96條第3項固規定：「各項耗竭及攤折：……三、無形資產

      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一）營

      業權為十年。（二）著作權為十五年。（三）商標權、專

      利權及其他特許權為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四）商譽

      最低為五年。」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

      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

      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

      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專門技術及商譽，上開查核準

      則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顯已逾越

      上開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乃係財政

      部就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規

      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制，

      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

      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

      準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故難以

      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之規定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最

      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況基於

      課稅明確、公平原則，及避免租稅規避之考量，亦不宜將

      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擴張解釋為包括客戶關

      係在內。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⒍原告雖另主張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有關無形資產之定

      義，可以作為界定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無形資產」之依

      據等語，然：

      ⑴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IAS38）「無形資產」，其

        中第8段：「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

        性資產」第10段：「並非所有第9段所述之項目（常見

        例子為電腦軟體、專利權、著作權、影片、客戶名單、

        擔保貸款服務權、捕魚證、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或

        供應商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均符

        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即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

        經濟效益之存在）」第11段：「無形資產之定義規定無

        形資產須可辨認，俾與商譽區分」第13段：「若企業有

        權取得標的資源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

        取得該效益時，企業可控制該資產。企業控制無形資產

        所產生未來經濟效益之能力，通常源自於法院可執行之

        法定權利。於缺乏法定權利時，證明控制較為困難。惟

        權利之法律上可執行性並非控制之必要條件，因為企業

        可採用其他方式控制未來經濟效益。」第16段：「企業

        可能擁有客戶族群或市場占有率，並因致力於建立客戶

        關係及忠誠度，而預期客戶將持續與企業進行交易。惟

        在缺乏法定權利以保護或缺乏其他方式以控制企業之客

        戶關係及客戶忠誠度情況下，企業通常無法充分控制來

        自客戶關係及忠誠度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致使該等

        項目（例如客戶族群、市場占有率、客戶關係及客戶忠

        誠度）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在缺乏法定權利以保護

        客戶關係之情況下，交換相同或相似非合約之客戶關係

        之交易（作為企業合併之一部分者除外），可提供證據

        顯示企業仍然能控制自客戶關係所產生之預期未來經濟

        效益。因該交換交易亦可對該客戶關係可分離提供證據

        ，該等客戶關係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第17段：「無形

        資產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可能包括銷售產品或勞務

        之收入、成本節省或因企業使用資產而獲得之其他效益

        。例如，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智慧財產，可能降低未來生

        產成本，而不是增加未來收入。」準此，客戶關係必須

        同時具備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存

        在等3項要素，始合於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關於無

        形資產所應具備之全部條件（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

        字第140號判決意旨）。

      ⑵按無形資產必須具「可被企業控制」性，亦即企業有能

        力取得無形資產所流入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

        使用該效益，否則不得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之攤折，而

        缺乏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控制方式者，因企業通常無

        法充分控制顧客關係與顧客忠誠度等項目所產生之預期

        經濟效益，致使顧客族群、市場占有率、顧客關係、顧

        客忠誠度等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最高行政法院108

        年度判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經查，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

        書，原告所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

        店購買課程之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可否充分控制該

        等客戶關係與客戶忠誠度，及原告受讓該等客戶關係能

        否產生未來經濟效益，實仍須依憑原告後續提供之美容

        專業服務，可否使得客戶願意繼續付費與之交易，亦即

        需取決於客戶之個人意願，並非逕因原告受讓客戶關係

        即得控制該等客戶關係且即可產生未來經濟效益。換言

        之，原告就所受讓之無形項目客戶關係，既無任何法定

        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可使客戶於原告受讓客戶

        關係後即當然與之交易，則自無法就其為未來經濟效益

        之預期，當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

        產所需具備之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是

        原告主張：系爭19家加盟店之顧客因熟悉度關係，有較

        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陸

        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故原告對客戶名單顯具控

        制能力，有「可控制性」。提供上開服務時，將搭配其

        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

        入，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亦

        會增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所取得之客戶

        名單，確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云云，並非可採。

      ⑷衡諸原告本身即為美容服務業者，非於收購系爭19家加

        盟店後，始得經營美容服務業，要無因受讓系爭19家加

        盟店之客戶關係而取得營業權可言。又原告既與系爭19

        家加盟店約定承受後者因向客戶預收款項所負債務，則

        其為預付款項之客戶提供服務，無非係依與系爭19家加

        盟店所訂契約履行義務，至該等客戶在預付款使用完畢

        後，對於是否繼續選擇由原告所屬直營店提供美容服務

        ，具有完全自主決定之權，原告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

        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保客戶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交

        易，是原告自無法充分控制因該等客戶所產生之預期經

        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

        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最高

        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⑸原告又主張：取得之客戶名單縱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件

        ，被告機關亦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5條、第

        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等予以轉正為應

        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云云（見本院卷第19頁）。惟

        ：

        ①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

          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

          。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

          ，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

          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

          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蓋

          稅捐之課徵，納稅義務人有協力之義務，納稅義務人

          將社會生活事實所衍生之利益類型化，透過稅捐申報

          之方式，說明其法律關係而由稅捐機關審查之。則原

          告既已就取得客戶名單列報並依營業權之規定分10年

          攤提，經被告予以審查核認無理由在案，則系爭無形

          資產客戶關係僅係產生財稅差異，應於申報書內自行

          調整之，其營業權認列既經稅上剔除，分期攤銷之數

          額自不得列報為課稅所得之減項。

        ②按「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

          及商譽，包括：…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

          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商

          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

          」第4段第1、2項：「企業合併：係指一個公司取得

          一個以上公司之控制能力而合併為一個經濟個體。」

          「購買法：係將企業合併視為一個公司收購另一個公

          司之交易。收購公司將收購之淨資產按成本入帳，其

          收購成本超過有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扣除

          承擔之負債後淨額部分，應列為商譽……。」第17段：

          「……將所取得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

          ，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公平價值，應

          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又按任何一個項目，必須

          同時符合要素定義和認列標準，才能加以認列。而資

          產之「可辨認性」與「不可辨認性」係資產「固有之

          本質」要素，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須定性認列憑以入

          帳，縱使認列入帳以後，其攤折數額不符合課稅所得

          減項之列報要件，亦「無由」使資產「可辨認」之本

          質隨即轉變成「不可辨認」，反之亦然（最高行政法

          院108年度判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③是企業併購取得之商譽，係因收購成本超過收購取得

          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而生；而無形資產則須「具有

          可辨認性」、「可被企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

          益」等3項特性，已如前述，商譽具有「不可辨認性

          」，二者已有本質上之差異。故縱使屬可辨認之客戶

          關係無形項目，其攤折不符合課稅所得減項之列報要

          件，亦無由使其「可辨認」之本質隨即轉變成為「不

          可辨認」，自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公報規

          定認列為商譽。

        ④況依商業會計法第48所條規定：「支出之效益及於以

          後各期者，列為資產。其效益僅及於當期或無效益者

          ，列為費用或損失。」是營利事業支出於商業會計上

          究應列於資產、費用或損失項下，應視支出效益期間

          為斷。「資產」或「費用或損失」之性質不同，亦不

          得逕將資產改列為費用，自無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

          條第1項之適用。

      ⒎是故，原告於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攤

        提客戶關係10,359,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

        範疇，亦不符合會計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被告予

        以剔除，於法並無不合，原告此部分主張尚欠允洽，不

        能採取。

    ㈣原告主張關於商譽部分：

      ⒈按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2、3、4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二、併購：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三、

        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

        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

        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

        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

        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四、收

        購：指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

        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

        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又按所謂商譽得解為「無法歸屬於有形資產及可辨認無

        形資產之獲利能力」，亦即一種不可辨認之無形資產，

        尤指企業所具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產生商譽的原因包

        括高素質的職工隊伍、科學的管理制度、良好的社會關

        係和社會形象、悠久的歷史、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

        、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或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等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

        」之適用範圍，包括一公司取得一家或多家公司之控制

        能力等情況。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下述

        對事業之定義，亦適用第25號公報。」此經會計基金會

        97年3月10日第74號函釋示在案，而上開函釋所稱之事

        業，係指「一能經營管理之活動及資產之組合」（見原

        處分卷1第1156頁）。又「貨物通路商所買入其他貨物

        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

        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

        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解釋函所稱之『事業』

        定義，不得認列商譽。」（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⒊準此可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而無法個別

        辨認並單獨認列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商譽的取得

        固不限於公司合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惟受收購之公

        司，需有能力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序，具備完整產

        銷功能者，始足當之。鑑於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理

        或因服務，或因產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

        綜效，故商譽之存在具有與企業之不可分性，必須企業

        所收購者屬上述之「事業」，始生「商譽」之無形資產

        及其攤折之問題。申言之，所稱收購之「事業」必須係

        收購另一公司所屬符合上述「投入」、「處理程序」及

        「產出」三要素之單一完整「事業」，且保有及使用該

        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始得由收購之公司認列商譽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591號、109年度判字第5

        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指

        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一、

        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

        商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權、專

        利權、著作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

        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

        資」之「肆、企業合併之會計準則」第17條規定：「企

        業應依本公報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

        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

        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不符合業務之定義，

        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

        理。」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之附錄B7「業務之定

        義」規定：「一項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

        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一項業務之三要素，定義

        如下：（a）投入：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

        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源。例如非流

        動資產、智慧財產、取得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

        員工。（b）過程：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

        有能力對創造產出做出貢獻之系統、標準、協定、慣例

        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程序、作業程序及資源管理程序

        。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

        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供

        能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c）產出：投入

        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果，可提供商品或勞

        務予客戶、產出投資收益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

        益。」是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由其他資

        產產生而無法個別辨認並單獨認列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

        資產；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理、或因服務、或因產

        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其存在具有

        與企業之不可分性，是須企業所收購者符合上述「業務

        」之要件，始生「商譽」之無形資產及其攤折之問題（

        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又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規定，於稅務

        訴訟，證據之提出雖非當事人之責任，然法院依職權調

        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故當

        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於上述範圍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之規定，仍為

        稅務訴訟所準用。因商譽的存在及其攤折數乃所得計算

        基礎之減項，為課稅的消減事由，不論從證據掌控之觀

        點或依規範有利原則，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由納

        稅義務人負擔客觀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

        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經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佐登妮絲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加盟經營契約」，雙方約定內容略如

        下：「（第一條）加盟店名稱及營業所在地、時間：…

        該店每日營業之時間及休假日應依甲方規定辦理，除不

        可抗力因素外，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自行暫停營業

        ，不論停業時間之長短。…（第六條）訓練及保密：1.

        甲方所提供乙方之訓練課程，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後

        按期派員受訓。…（第八條）雙方的權利義務：㈠甲方的

        權利義務1.甲方提供乙方該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技

        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密，並指導乙方有關

        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㈡乙方的權利義務1.乙方

        須盡全力經營該店。2.乙方得依甲方規定商品項目、服

        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該店，乙方變更上開之規

        定營業及拒絕進貨、販賣應經甲方書面同意，亦不得陳

        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如甲方以書面通知變

        更商品及療程之標價者，乙方得依通知修改該商品及療

        程標價而銷售。3.該店商品之陳列及商品項目，乙方須

        遵照甲方規定之方式陳列商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與他人

        簽約或允諾特殊陳列。…（第十一條）設備之使用與維

        護：1.甲方擁有該指定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務標章

        、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第十四條

        ）廣告促銷：1.甲方將提供全國性媒體廣告的有關事宜

        （包括廣播電台、報紙、雜誌等）。…」，此有加盟經

        營契約在卷可佐（見原處分卷1第645至761頁)，依上開

        契約內容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每日營業時間、休假

        日均依原告之規定辦理，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原告提供

        之訓練課程，需按期派員受訓，關於系爭19家加盟店店

        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事項，

        亦由原告提供，系爭19家加盟店需依據原告規定之商品

        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以從事經營，不得擅

        自變更，原告亦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牌、商標、服

        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關於全

        國性媒體廣告之有關事宜由原告提供等情。可知原告實

        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牌、商標、服務標章、行銷、

        服務技術等，系爭19家加盟店更需依據原告規定之商品

        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為經營，換言之，係由原告

        訓練專業員工，以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標準施作流程及

        行銷程序，提供服務予客戶名單內之客戶，並推銷原告

        品牌之產品。是足證系爭19家加盟店門市經營所使用之

        商標、商品、服務、智慧財產、員工、策略管理、營運

        過程及銷售系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並非依存

        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生，並透過加盟

        經營契約提供予系爭19家加盟店使用，系爭19家加盟店

        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商譽），系爭19

        家加盟店亦不具完整產銷功能，客觀上無法進行完整之

        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顯與上開業務之要件不符，自

        無法認列為商譽。縱認系爭19家加盟店於轉為直營後營

        業據點或遺有一些顧客關係，其乃因使用原告之商標、

        資金、行銷、處理程序所導致，此種商譽乃原告自行發

        展而來，並非原告購入之商譽。是原告雖主張所收購之

        加盟店可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云云，並非可採。

      ⒎原告雖主張：訴願決定引用之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有

        關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與憲法第19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規定相悖云

        云（見本院卷第34至36頁），然：財政部111年3月30日

        令係就有關營利事業列報商譽之認定原則及證明文件等

        相關規定所為之解釋，依其意旨，如併購交易並無該令

        所列舉之3項情形，即得核實依企業併購法第40條規定

        ，將併購所產生的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依財政部111

        年3月30日令之說明一記載略以：「……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

        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

        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

        得認列商譽……」，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

        併」第3段即關於「辨認企業合併」部分則係記載：「

        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

        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

        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非為一

        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

        之方式處理。」；另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之說明二則

        記載略以：「……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

        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

        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

        料」，可知有關營利事業商譽的取得，雖不限於公司合

        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業務」，惟該業務仍應符合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公報關於「業務」之定義，此與

        會計基金會112年11月2日（112）基秘字第0000000000

        號函所載略以：「……二、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

        業合併』第3段之規定，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

        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

        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

        企業取得之資產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

        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意旨相同（見本院

        卷第97頁）。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分

        公司，依原告所提出相關證據資料，其所取得之資產及

        承擔之負債並不符合「業務」之要件（即需具備投入、

        過程、產出等3要素），系爭19家加盟店乃係依原告已

        建立之制度、管理及策略經營，不足以認定系爭19家加

        盟店本身具有商譽，而得由原告認列攤折，均業如前述

        ，則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商譽攤銷，洵屬有據，尚不得因

        被告認定原告所收購者非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即

        主張上開財政部令違反憲法第19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

        採。

      ⒏從而，被告否准原告列報無形資產-商譽攤提7,202,675

        元，於法並無不合。

    ㈤原告雖另主張：原告併購時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該等款

      項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需轉列為收入，原告又需

      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稅，但原告收購所生費用

      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

      相悖；且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

      轉列收入時又須納稅，實屬重複課稅等語（見本院卷第39

      至40頁）。惟：

      ⒈按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營業收入應於交易完成時

        認列。分期付款銷貨收入得視其性質按毛利百分比攤算

        入帳；勞務收入依其性質分段提供者得分段認列。」第

        60條規定：「與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有關之收入及費用

        ，應適當認列。」又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得自

        收入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應以為取得該

        收入所發生者為限。是原告認列之預收款負債，隨其提

        供客戶服務即符合前揭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而轉列收

        入，而原告因提供服務所產生之相關成本費用，依前揭

        商業會計法第60條規定，自應於轉列收入之期間認列，

        此無違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且與被告依法剔除原

        告所列報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之攤提費用無涉。

      ⒉原告所稱其就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承擔之預收款負債

        ，於未來年度將隨提供客戶服務而轉列收入並列報營利

        事業所得稅，然該等預收款於系爭加盟店向顧客收取時

        即已申報所得稅，造成同一稅基在不同主體間重複課稅

        之情形，係涉及原告往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與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客戶預收款之申報情形，並非

        原處分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為前述核定結

        果有何違法情事，無從據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最高行

        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

        會計處理，是否按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等

        規定處理，與本件原告依加盟經營契約約定承受系爭19

        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就其性質按相關會計處

        理及規定予以正確及合法認列預收款項，係屬二事；倘

        系爭19家加盟店於顧客購買課程之交易當下，未依正確

        之會計處理入帳並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

        報收入，應由該加盟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轄之稽徵

        機關辦理更正事宜，亦無重複課稅之情事。故原告上開

        主張亦無理由。

    ㈥至於原告聲請訊問作成本件收購評價報告之陳溢茂博士，

      以證明原告收購之客戶關係符合所得稅法所規範之無形資

      產，及本件相關收購包括商譽；另聲請訊問原告所收購加

      盟店侯秀蜜百貨行之加盟主侯秀蜜，以證明本件客戶名單

      係由加盟主自行發展，嗣由原告出價取得，並非原告自行

      發展客戶名單；及聲請調取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

      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以證明本件有重複課稅

      、違反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乙節（見本院卷第165至166頁

      ）：⒈承前所述，本件原處分並無違反收入與成本費用配

      合原則，且亦無重複課稅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原

      告聲請調取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申報資料部分，並無調查之必要。⒉另就陳溢茂博士部

      分，依陳溢茂博士所提出關於106年、107年度系爭19家加

      盟店收購價格分攤評價報告（見原處分卷1第89至227頁）

      ，係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所規範之內容為評估基

      礎，依該報告之評價方法彙總記載略以：「按國際會計準

      則第38號規範，檢視原告之系爭19家加盟店收購價格是否

      有符合可單獨列示之無形資產，同時判斷是否有未同時符

      合無形資產定義，但仍可單獨判斷價值之無形資產」等語

      。然如前所述，本件原告攤提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0,359,

      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疇，亦不符合會計

      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且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

      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商譽），亦不具完整產銷功能

      ，客觀上無法進行完整之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與上開

      業務之定義不符，自無從依上開評價報告之收購價格分攤

      認列原告所列報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亦無須審

      究原告所提上開評價報告之價值估算結，故無傳喚陳溢茂

      博士到庭作證之必要。⒊再就侯秀蜜部分而言，查本件依

      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原告所

      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店購買課程之

      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就所其受讓之無形項目客戶關係

      ，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保客戶

      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交易，原告並無法充分控制因該等客

      戶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

      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

      之要件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況依原告所主張，侯秀

      蜜僅為原告所收購19家加盟店其中之一之加盟主，是其所

      述亦不足作為認定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名單

      是否由加盟店自行發展之依據。⒋是以，原告上開聲請調

      查證據部分，均核無調查之必要，一併敘明。

    ㈦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否准原告

      列報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否准原告列報商

      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

      ,290元，併同其他調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7

      8,522元，應補稅額9,483,275元，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

      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均

    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騰云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86號
民國114年12月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雄              
訴訟代理人  黃志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樓美鐘              
訴訟代理人  吳紹衍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台財法字第114139089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項下之各項耗竭及攤提新臺幣（下同）19,689,965元及全年所得額156,939,527元。嗣被告依查得資料，乃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併同其他調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78,522元，應補稅額9,483,275元。原告對各項耗竭及攤提部分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起訴要旨：
　  ⒈原告為提升營運效益，分別於106年、107年間購買15家、4家加盟店（下合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固定資產、預收款（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數、金額、剩餘堂數）等有形資產及負債，與客戶名單，並委託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鑑價公司）就收購價格分攤進行評價，作為原告取得各項資產及負債入帳價格分攤訂定之參考。中華鑑價公司以評價基準日之固定資產帳面價值、POS系統中客戶剩餘堂數金額，作為固定資產及預收款公允價值，同時就「客戶名單」認其與客戶可互相聯繫，能為原告持續並穩定地增加營收及獲利，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定義，採用上開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財務預測，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期要求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盈餘作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並就取得成本減除前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差額計算「商譽」。
　  ⒉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80條第5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等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而無形資產之攤折得列為費用；又依查核準則第2條、商業會計法第11條第1項等規定，在所得稅法之規範內，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原則上應參照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僅於與所得稅法及相關稅務法律、法規命令未相符時，應加以調整，但不包括財政部解釋函令。
　  ⒊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並符合下述條件者：⑴可辨認性、⑵對資源之控制、⑶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且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⑷資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該號公報亦同時指出，該等無形資產之常見項目包含：電腦軟體、專利權、著作權、電影動畫、「客戶名單」、擔保貸款服務權、漁業權、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或供應商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等。又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第3號第32段：「商譽」係移轉對價（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之淨額之金額；附錄A：企業合併指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或其他事項。而IFRS的B7段：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出做貢獻。所得稅法及查核準則未就無形資產、商譽加以定義，則依查核準則第2條規定，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有關無形資產、IFRS第3號有關商譽之定義，自可作為界定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規定之依據。
　  ⒋參據收購價格分攤報告（下稱系爭報告）關於客戶關係價值計算所載，可知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所取得之客戶名單具有「可辨認性」；而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店，取得包括顧客對該品牌美容加盟店之品牌認同、會員名單，以及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而顧客因熟悉度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同一美容店接受原告提供的服務，故原告對客戶名單具控制能力，有「可控制性」；又原告既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會員名單、會員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及預收款債務，由原告繼續提供顧客課程服務建立關係，依實際堂數情形，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並於提供上開服務時，搭配原告推出美容美體產品使用，進一步增加產品銷售收入。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亦會增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取得之客戶名單，確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且遠高於各年度客戶關係所攤提之費用；系爭報告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各項資產及負債分別評價，詳細列示計算基礎、假設，加以考慮各因素，評估於評價基準日之系爭無形資產價值，顯見系爭無形資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⒌系爭報告關於5.5商譽之評價結果，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概括承受原有之會員名單、已購買之美容課程合約清單，及提供原門店顧客課程服務之預收款負債（合計為淨負債），是原告雖依商店買賣契約書約定，並未額外支付價金，但其收購成本已超過其有形資產、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負債後淨額部分，故原告將可辨認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單獨辨認後，其餘列為商譽，自屬有據。
　  ⒍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625號解釋意旨，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予以解釋。原告購買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有形資產、負債及客戶名單，經中華鑑價公司採用系爭19家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之財務預測，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期要求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盈餘作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且被告就客戶名單乃由原告出資取得並不爭執，則原告認列入帳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自應加以攤折，方能實質表彰原告享有之經濟利益，而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有關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之本旨相符。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之「無形資產」，不以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之例示為限，適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意旨、量能課稅原則相符，如以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不許客戶關係無形資產攤提，將違反依實際所得金額課稅之量能原則（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⒎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60條及查核準則第96條等規定，均未限於被收購方屬公司組織型態方有所適用。原告於112年8月就美容業者收購其加盟店是否符合IFRS第3號業務定義而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函詢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會計基金會），經該會以112年11月2日第（112）基秘字第0000000000號回函（下稱112年11月2日函），其中說明第10點稱：「來函所詢IFRS3『企業合併』定義之被收購者，依106年適用之IFRS3之用語定義，被收購者係『收購者在企業合併中取得控制之一個或多個業務』。……。IFRS3並未限制該組合須為公司組織。此外，依111年適用之IFRS3對業務之定義之釋例G之說明，『買方向另一企業購買對X產品之全球權利，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包括所有客戶合約及客戶關係、製成品存貨、行銷素材、客戶誘因計畫、原料供應合約、專為製造X產品之特殊設備及生產X產品之書面化製造過程及協定』，並非取得一公司，但經判斷符合第B8段之條件，故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為一項業務之結論。由此可知，IFRS3於2018年修正前與2018年修正後均未限制被收購者須為公司組織。」等語，可見該會亦明確表示：IFRS第3號就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適用範圍，並未將被收購方限縮於公司組織，IFRS既係由該會引進，顯見以原告所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因非公司組織，非屬企業合併行為，故不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已不當限縮解釋IFRS第3號3之適用範圍，顯有違誤。
　  ⒏財政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604699410號令（下稱財政部107年3月30日令）、111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1004029020號令（下稱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將有關得認列商譽者限於公司間之合併，並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不得認列商譽部分，實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19條、納保法第3條等規定相悖。
　  ⒐訴願決定所謂系爭19家加盟店欠缺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過程之完全能力，實屬無據，未採原告上開依會計基金會112年11月2日函所為之主張，有所誤解。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文所謂「特定營業部門方具有完整產銷功能」未說明其依據，此從該決議表決結果所採甲說之內容全未提及基礎所載。訴願決定僅泛稱：原告所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等語，然未說明具體理由。系爭加盟店加盟原告品牌之目的既係在於獲取利潤，當能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是訴願決定關於此部分之認定，實已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原告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確可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
  　  ⑴所謂「投入」係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源。例如非流動資產（包括無形資產或使用非流動資產之權利）、智慧財產、取得或使用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員工。原告取得之門店設備裝修、「客戶名單」及承擔之預收款項債務等，原加盟主係具有相關資產設備、原告授權之課程、提供服務之人員，本就有其「投入」，由原告接續系爭加盟店已銷售之美容美體課程，則原告員工繼續投入提供顧客所購之美容美體服務課程，並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且未來亦持續透過客戶名單及提供銷售課程及產品之過程產生收入，故符合投入之定義。
  　  ⑵所謂「處理程序」係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系統、標準、協定、慣例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過程、經營過程及資源管理過程。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供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會計、帳單、薪工及其他行政系統通常非屬用以創造產出之過程）。原告從事美容美體服務，擁有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標準施作流程以及行銷程序，又承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店面及顧客之預付美容美體課程，因此掌握該等客戶名單，由原告持續提供顧客服務，並透過顧客實際前來接受美容美體課程之堂數、推銷美容美體產品，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或進一步透過銷售產品產生貢獻，故符合處理程序之定義。
  　  ⑶所謂「產出」係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產生投資收益（諸如股利或利息）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原告透過取得之客戶名單及履行顧客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之預收款債務，原加盟主既已先收取報酬，而由原告繼續提供顧客課程，系爭加盟店顧客因熟悉度之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亦未有事證顯示原加盟主所提供之顧客服務有不履行之情事，則系爭加盟店符合產出定義亦無任何疑義。此外，原告於相關顧客施作課程時，將搭配其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入。因此，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進一步創造收益，故符合產出之定義。
  　  ⑷綜上，訴願決定所謂原告所收購之加盟店，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不符合會計基金會97年函釋所稱之「事業」定義云云，顯有違誤。
　  ⒑原告固然提供加盟店相關之支援，但行銷、存貨管理、商標、服務標章、經營技術等，仍須藉由加盟主之實際操作，方能發揮其作用，而客戶願意至加盟店消費，亦係因與加盟主之信任關係。訴願決定將加盟主之實際經營投入，棄置不論，徒以系爭19家加盟店有關之行銷等，係由原告所建立，遽認系爭19家加盟店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商譽），顯屬無據。
　  ⒒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立之加盟經營契約第1條第4項第1款規定，已記載買賣標的範圍包括會員預收款債務。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金額係由POS（pointof sale，銷售時點系統）取具明細資料，包括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數、金額、剩餘堂數等，而剩餘堂數亦透過門市不定期盤點及區會計稽查確認其正確性，且原告之財務報表亦經會計師查核，則原告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預收款確屬有據。訴願決定稱原告主張取得並承受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未見所憑，即有誤會。
　  ⒓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如函釋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則非憲法第19條及納保法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綜觀相關法律規定，並無公司合併方能認列商譽之規定，則訴願決定所引用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70號函釋（下稱65年8月27日函釋）、95年3月13日台財稅字第09504509450號函、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所得字第10200097700號函及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等有關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意旨，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內容，與租稅法律主義相悖，應屬無效，且無正當理由將公司、非公司組織給予差別待遇，亦已違反平等原則。
　  ⒔縱認原告取得之客戶名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件，被告亦應依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等予以轉正為應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依查核準則第105條規定，「資產」、「費用或損失」可予改列，則應列為資產之項目，列為損失或費用者，既應予轉正，將所支付金額由當期減除改為分期攤提，使納稅義務人當期減除之費用減少，則不應列為資產之項目，亦當可轉正，改列為損失或費用，將所支付金額由分期攤提改為當期減除，方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揭示之誠實信用原則相符。且依納保法第1條第1項、第10項等規定，納稅者之權利應加以保障，主管機關應主動提供妥適必要之協助。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第10段，若某項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則取得該項目所發生之支出應於發生時認列為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謂本件無形資產係由原告辨認屬性及歸屬，不因攤提費用經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云云，罔顧原告得扣除成本費用之法定權益。
　  ⒕原告因本件併購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雖然未有現金收入，但該等預收款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須轉列為收入，原告又須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原告就收購所生費用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相悖。如本件併購中之客戶關係和商譽無法認列為費用，則預收款項自不應轉列為收入。否則，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轉列收入時又須納稅，即屬重複課稅，訴願決定所謂本件無重複課稅情事云云，顯有違誤。
  ㈡聲明：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各項耗竭及攤提，剔除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費用新臺幣10,359,000元及7,202,675元部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係經營其他美容美體服務及其他化粧品批發等業，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19,689,965元（含電腦軟體攤銷費用2,128,290元、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其中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費用係原告於106年間收購美城商行、林口佐登美學館、怡芬商行、莊敬美學館、伊汎美學坊、亞萱美學館、花想容瘦身生活館、鹿港佐登美學館、佐登朴子美學館、佐登永大美學館、佐登海佃美學館、佐登五甲美學館、佐登華夏美學館、佐登澄清精緻美學館、佐登大豐美學館等15家及107年間收購雅環百貨行、安琪美容坊、侯秀蜜百貨行、安琪爾百貨名店等4家獨資加盟店所產生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03,590,000元（58,975,000元＋44,615,000元）及商譽89,384,813元（53,371,435元＋36,013,378元），分別按10年及5年平均攤折，於111年度攤提10,359,000元（103,590,000元÷10年）及7,202,675元（36,013,378元÷5年）。被告審酌其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未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之規定，又原告收購對象為獨資組織非公司組織，於收購時未評定淨資產公允價值，及原告所依據會計公報為IFRS第3號企業合併，與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規範不得認列商譽之要件相符為由，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
　  ⒉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並無不合：
　　  ⑴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3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21條（會員轉店）約定，及系爭報告第17頁載明「經與佐登妮絲管理階層討論，由於台灣15家門市均有會員名單，且雙方可互相聯繫，本次擬採收益法－超額盈餘法計算客戶關係之價值」等語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本身即為原告之會員，原告對於會員轉店有控制權，系爭19家加盟店無法將會員名單出售予其他市場參與者，足見原告並非因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始取得該等會員名單，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得」，自無從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認列無形資產及攤折費用。
　　  ⑶原告雖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並未記載「商譽」，而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規定則列有「商譽」等語，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所稱之「無形資產」，不以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為限。惟參諸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客戶關係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乃係財政部就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準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
　　  ⑷本件既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則會計科目之分類，乃營利事業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予定性及歸屬，稅捐稽徵機關僅係依原告「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之內容」，審酌是否符合相關租稅法令規定，本件系爭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即係原告自行辨認屬性並歸屬，尚不因系爭客戶關係之攤銷費用，經被告認定未符合稅法規定予以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換言之，營利事業列報之成本損失費用，如符合稅法規定，而僅有科目分類錯誤，始予以轉正核算應稅所得，若不符合稅法規定，則依法否准認列，並不涉及科目轉正問題。
　　  ⑸綜上，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得」，且非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該規定攤折費用。又縱使系爭客戶關係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之無形資產定義，惟此屬財稅差異，原告應依查核準則第2條規定，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
　  ⒊被告否准認列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並無不合：
　　  ⑴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8條（雙方的權利義務）、第10條（商店管理與營業）、第11條（設備之使用及維護）、第14條（廣告促銷）及加盟增補條款契約書第1條等約定，原告提供加盟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技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密，並指導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而加盟店則依原告規定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不得陳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且加盟店須派遣職員接受原告之經營、服務技術訓練，受訓人員須於開幕前完成門市教育訓練，加盟店始能取得經營權，非經原告同意，加盟店無權變更營業所在地；原告得隨時派員進入加盟店取得或查核生財設備、用品、商品、營業規定等相關事項，加盟店應接受原告之指導來經營，依據加盟經營契約及原告之規定負責管理商店之業務；原告擁有加盟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原告負責提供全國性媒體廣告有關事宜，加盟店單店廣告，亦由原告負責有關事宜；加盟店自契約生效日起須給付原告關於使用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S系統）之每年維修費及每月管理費。由上觀之，系爭19家加盟店所使用之「佐登妮絲」商標、商品、智慧財產、員工、策略管理、營運過程及銷售系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故商譽並非依存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生，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縱有增加獲利能力情事，仍係原告「自行發展」而來，非因購入商譽所致。
　　  ⑵在適用順序上，應先有法律依據可資進行企業合併之法律行為，再來判斷會計上應如何處理。IFRS第3號將企業合併定義為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或其他事項。對應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即為企業併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等法律行為，此等法律行為係因法律規定，而發生法律效果，並適用相關租稅措施。遍查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及金融機構合併法等法律，均僅規範公司組織間之併購行為，至公司組織併購獨資商號，並無法律規範，自不能認其間可依法進行併購行為。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為轉讓行為，自無IFRS第3號會計處理之適用而產生商譽認列及攤提問題，原告應以取得固定資產及認列預收款項之方式處理。
　　  ⑶依會計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對「事業」之定義及IFRS第3號對「業務」之定義，所併購之事業或業務，必須符合「投入」、「過程」、「產出」三大要素，始得適用企業合併會計處理列為商譽，認定被收購事業之商譽脫離原企業後依舊存在，而得由收購公司列為商譽價值，逐年予以攤提。且「貨物通路商所買入其他貨物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解釋函所稱之『事業』定義，不得認列商譽。」為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案。據此，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必須屬上述之事業或業務，始得認列商譽及攤折費用。本件實質上係原告將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分公司，屬經營型態之改變，系爭19家加盟店之「投入」及「過程」係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並不具備「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序」之完全能力，被原告收購後，仍依原告已建立之制度、管理及策略續行經營，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商譽），尚難謂為符合收購事業或業務之條件。
　　  ⑷另參諸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收購「其他」企業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不得認列商譽，遑論本件被收購者係加盟原告，權利義務受加盟經營契約拘束之獨資商號，更難認符合事業或業務之定義，而得認列商譽。
　　  ⑸綜上，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非企業合併行為，且系爭加盟店並非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或業務，欠缺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過程之完全能力，不符合事業或業務之定義，是無法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規定認列商譽並攤折費用。
　  ⒋原告將其承受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以預收款入帳，並按履行該服務之義務完成程度轉列收入及將投入原料、人工及費用等相關支出認列成本，是原告已依收入成本配合原則入帳，又本件係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原告將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認列預收款項入帳，經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此與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會計處理，是否有依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金收付制及會計處理是否有錯誤，非屬本件處理範圍，亦與本件被告認系爭各項耗竭及攤提不符規定而否准認列係屬二事，原告主張重複課稅及有違收入成本配合原則等節，核無足採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卷附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見本院卷第47頁）、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見本院卷第45頁）、應補稅額更正註銷單（見本院卷第69頁）、復查決定（見本院卷第50頁至第68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95頁）等書件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的法令：
    ⒈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60條第1項規定：「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
　　⒉查核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 S）、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合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產業創新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四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實施辦法、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第96條第3款第1目及第4目規定：「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㈠營業權為10年。......㈣商譽最低為5年。」
　　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一、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商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
　　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70號函：「核復所得稅法 有關…合併、轉讓…之意義…合併則係2個以上之公司以歸併成1個公司為目的之法律行為，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與義務概括移轉於因合併而存續或因合併而新設立之公司…轉讓則係將獨資或合夥事業移轉給他人 經營之法律行為…。」
　　⒌財政部95年3月13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函：「㈠公司進行合併，採『購買法』者，其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㈢商譽之攤銷，應按公司進行合併所依據法律之規定年限內，按年平均攤銷。相關法律之商譽攤銷年限規定如下…2.企業併購法第35條（…註：現行第40條）：15年內。3.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7條第1項第4款：5年內（…註：現行第13條第1項第6款：15年內）。」
　　⒍財政部100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令：「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註：108年11月20日廢止】、電業法第33條【…註：現行第24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權為範圍。」
　　⒎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所得字第00000000000號函：「…說明：二、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以下簡稱會計基金會97年函），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該函有關事業之定義，亦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註：現為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第17段），因收購而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承擔之負債，均應按收購日之公平價值衡量，並將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三、有關非聯屬公司間，一公司以現金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會計基金會97年函『事業』之定義並確認有商譽存在，其適用購買法會計處理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6條、企業併購法第35條（…註：現行第40條）規定年限攤銷。惟營利事業除就收購成本及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提供證明資料，據以核算商譽金額外，尚應就會計基金會97年函所示組成事業之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等三要素提供證據資料，以證明收購取得之活動及資產組合符合事業之定義，並說明收購事業所取得商譽之產生原因及提供佐證資料，俾認定商譽存在之事實。」
　　⒏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一、公司具合理商業目的，依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他公司合併，或收購他公司之業務，其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額（下稱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㈡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排製造商譽，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㈢未提供併購成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評價資料。二、符合前點規定之公司提示下列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證明文件，並依附件格式填附『商譽核認檢核表』，稽徵機關得審酌資料完備程度，核實認列商譽：……(三)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3、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料。三、廢止本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令。」
　㈢原告主張關於客戶關係部分：
    ⒈按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折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一、營業權以10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二、著作權以15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可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查核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按所得稅法第60條所規範之權利除營業權外，商標權、專利權及各項特許權均為法律明定之權利，同條第3項第3款並有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等規定，則所稱營業權亦應以法律規定之權利為範圍，始與同條文規範之其他權利具有一致性與衡平性，符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是財政部本於中央財稅主管機關職權，以100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10004073270號令釋：「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電業法第33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權為範圍。」就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適用範圍所為釋示，核無曲解營業權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及違反法律保留或租稅法律主義之情事，依司法院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適用。據上可知，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係無形資產之一種，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得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營業權並予攤折，惟其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而係以法律明定之營業權為範圍，倘所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
    ⒋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係約定系爭19家加盟店將其等所有之營業中商店讓與原告經營，買賣標的範圍包括：商店全部資產及商店會員預收款債務、商店之經營權、商店之管領權、商店之營收收益權、商店之營業秘密（包括但不限於顧客資料）、相關場地、設施、設備、服務之使用權及加盟「佐登妮絲」品牌或其他品牌之契約上有利事項，此有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原處分卷1第762至851頁）。可見原告係為提升營運效益向系爭19家加盟店購入包含客戶名單等資料在內之標的，依超額盈餘法評價計算之客戶關係價值，原告所收購者主要為客戶關係，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客戶關係並非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不該當所得稅法第60條所定之無形資產，自無該條有關營業權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予以否准認列無形資產-客戶關係攤提10,359,000元，自無不合。
    ⒌原告雖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並未記載「商譽」，而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則列有「商譽」，可見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載之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僅為「無形資產」之例示云云，然按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固規定：「各項耗竭及攤折：……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一）營業權為十年。（二）著作權為十五年。（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特許權為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四）商譽最低為五年。」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專門技術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顯已逾越上開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乃係財政部就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準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故難以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之規定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況基於課稅明確、公平原則，及避免租稅規避之考量，亦不宜將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擴張解釋為包括客戶關係在內。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⒍原告雖另主張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有關無形資產之定義，可以作為界定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無形資產」之依據等語，然：
      ⑴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IAS38）「無形資產」，其中第8段：「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第10段：「並非所有第9段所述之項目（常見例子為電腦軟體、專利權、著作權、影片、客戶名單、擔保貸款服務權、捕魚證、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或供應商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均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即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第11段：「無形資產之定義規定無形資產須可辨認，俾與商譽區分」第13段：「若企業有權取得標的資源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取得該效益時，企業可控制該資產。企業控制無形資產所產生未來經濟效益之能力，通常源自於法院可執行之法定權利。於缺乏法定權利時，證明控制較為困難。惟權利之法律上可執行性並非控制之必要條件，因為企業可採用其他方式控制未來經濟效益。」第16段：「企業可能擁有客戶族群或市場占有率，並因致力於建立客戶關係及忠誠度，而預期客戶將持續與企業進行交易。惟在缺乏法定權利以保護或缺乏其他方式以控制企業之客戶關係及客戶忠誠度情況下，企業通常無法充分控制來自客戶關係及忠誠度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致使該等項目（例如客戶族群、市場占有率、客戶關係及客戶忠誠度）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在缺乏法定權利以保護客戶關係之情況下，交換相同或相似非合約之客戶關係之交易（作為企業合併之一部分者除外），可提供證據顯示企業仍然能控制自客戶關係所產生之預期未來經濟效益。因該交換交易亦可對該客戶關係可分離提供證據，該等客戶關係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第17段：「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可能包括銷售產品或勞務之收入、成本節省或因企業使用資產而獲得之其他效益。例如，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智慧財產，可能降低未來生產成本，而不是增加未來收入。」準此，客戶關係必須同時具備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等3項要素，始合於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關於無形資產所應具備之全部條件（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
      ⑵按無形資產必須具「可被企業控制」性，亦即企業有能力取得無形資產所流入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使用該效益，否則不得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之攤折，而缺乏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控制方式者，因企業通常無法充分控制顧客關係與顧客忠誠度等項目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致使顧客族群、市場占有率、顧客關係、顧客忠誠度等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經查，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原告所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店購買課程之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可否充分控制該等客戶關係與客戶忠誠度，及原告受讓該等客戶關係能否產生未來經濟效益，實仍須依憑原告後續提供之美容專業服務，可否使得客戶願意繼續付費與之交易，亦即需取決於客戶之個人意願，並非逕因原告受讓客戶關係即得控制該等客戶關係且即可產生未來經濟效益。換言之，原告就所受讓之無形項目客戶關係，既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可使客戶於原告受讓客戶關係後即當然與之交易，則自無法就其為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當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之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是原告主張：系爭19家加盟店之顧客因熟悉度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故原告對客戶名單顯具控制能力，有「可控制性」。提供上開服務時，將搭配其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入，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亦會增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所取得之客戶名單，確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云云，並非可採。
      ⑷衡諸原告本身即為美容服務業者，非於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後，始得經營美容服務業，要無因受讓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關係而取得營業權可言。又原告既與系爭19家加盟店約定承受後者因向客戶預收款項所負債務，則其為預付款項之客戶提供服務，無非係依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訂契約履行義務，至該等客戶在預付款使用完畢後，對於是否繼續選擇由原告所屬直營店提供美容服務，具有完全自主決定之權，原告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保客戶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交易，是原告自無法充分控制因該等客戶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⑸原告又主張：取得之客戶名單縱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件，被告機關亦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等予以轉正為應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云云（見本院卷第19頁）。惟：
        ①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蓋稅捐之課徵，納稅義務人有協力之義務，納稅義務人將社會生活事實所衍生之利益類型化，透過稅捐申報之方式，說明其法律關係而由稅捐機關審查之。則原告既已就取得客戶名單列報並依營業權之規定分10年攤提，經被告予以審查核認無理由在案，則系爭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僅係產生財稅差異，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其營業權認列既經稅上剔除，分期攤銷之數額自不得列報為課稅所得之減項。
        ②按「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第4段第1、2項：「企業合併：係指一個公司取得一個以上公司之控制能力而合併為一個經濟個體。」「購買法：係將企業合併視為一個公司收購另一個公司之交易。收購公司將收購之淨資產按成本入帳，其收購成本超過有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之負債後淨額部分，應列為商譽……。」第17段：「……將所取得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又按任何一個項目，必須同時符合要素定義和認列標準，才能加以認列。而資產之「可辨認性」與「不可辨認性」係資產「固有之本質」要素，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須定性認列憑以入帳，縱使認列入帳以後，其攤折數額不符合課稅所得減項之列報要件，亦「無由」使資產「可辨認」之本質隨即轉變成「不可辨認」，反之亦然（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③是企業併購取得之商譽，係因收購成本超過收購取得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而生；而無形資產則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企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等3項特性，已如前述，商譽具有「不可辨認性」，二者已有本質上之差異。故縱使屬可辨認之客戶關係無形項目，其攤折不符合課稅所得減項之列報要件，亦無由使其「可辨認」之本質隨即轉變成為「不可辨認」，自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公報規定認列為商譽。
        ④況依商業會計法第48所條規定：「支出之效益及於以後各期者，列為資產。其效益僅及於當期或無效益者，列為費用或損失。」是營利事業支出於商業會計上究應列於資產、費用或損失項下，應視支出效益期間為斷。「資產」或「費用或損失」之性質不同，亦不得逕將資產改列為費用，自無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之適用。
      ⒎是故，原告於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攤提客戶關係10,359,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疇，亦不符合會計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被告予以剔除，於法並無不合，原告此部分主張尚欠允洽，不能採取。
    ㈣原告主張關於商譽部分：
      ⒈按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2、3、4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併購：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三、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四、收購：指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又按所謂商譽得解為「無法歸屬於有形資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獲利能力」，亦即一種不可辨認之無形資產，尤指企業所具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產生商譽的原因包括高素質的職工隊伍、科學的管理制度、良好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形象、悠久的歷史、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或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等（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之適用範圍，包括一公司取得一家或多家公司之控制能力等情況。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下述對事業之定義，亦適用第25號公報。」此經會計基金會97年3月10日第74號函釋示在案，而上開函釋所稱之事業，係指「一能經營管理之活動及資產之組合」（見原處分卷1第1156頁）。又「貨物通路商所買入其他貨物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解釋函所稱之『事業』定義，不得認列商譽。」（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⒊準此可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而無法個別辨認並單獨認列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商譽的取得固不限於公司合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惟受收購之公司，需有能力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序，具備完整產銷功能者，始足當之。鑑於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理或因服務，或因產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故商譽之存在具有與企業之不可分性，必須企業所收購者屬上述之「事業」，始生「商譽」之無形資產及其攤折之問題。申言之，所稱收購之「事業」必須係收購另一公司所屬符合上述「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三要素之單一完整「事業」，且保有及使用該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始得由收購之公司認列商譽（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591號、109年度判字第5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一、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商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肆、企業合併之會計準則」第17條規定：「企業應依本公報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不符合業務之定義，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之附錄B7「業務之定義」規定：「一項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一項業務之三要素，定義如下：（a）投入：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源。例如非流動資產、智慧財產、取得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員工。（b）過程：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做出貢獻之系統、標準、協定、慣例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程序、作業程序及資源管理程序。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供能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c）產出：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產出投資收益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是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由其他資產產生而無法個別辨認並單獨認列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理、或因服務、或因產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其存在具有與企業之不可分性，是須企業所收購者符合上述「業務」之要件，始生「商譽」之無形資產及其攤折之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又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規定，於稅務訴訟，證據之提出雖非當事人之責任，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之規定，仍為稅務訴訟所準用。因商譽的存在及其攤折數乃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為課稅的消減事由，不論從證據掌控之觀點或依規範有利原則，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客觀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經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加盟經營契約」，雙方約定內容略如下：「（第一條）加盟店名稱及營業所在地、時間：…該店每日營業之時間及休假日應依甲方規定辦理，除不可抗力因素外，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自行暫停營業，不論停業時間之長短。…（第六條）訓練及保密：1.甲方所提供乙方之訓練課程，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按期派員受訓。…（第八條）雙方的權利義務：㈠甲方的權利義務1.甲方提供乙方該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技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密，並指導乙方有關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㈡乙方的權利義務1.乙方須盡全力經營該店。2.乙方得依甲方規定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該店，乙方變更上開之規定營業及拒絕進貨、販賣應經甲方書面同意，亦不得陳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如甲方以書面通知變更商品及療程之標價者，乙方得依通知修改該商品及療程標價而銷售。3.該店商品之陳列及商品項目，乙方須遵照甲方規定之方式陳列商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與他人簽約或允諾特殊陳列。…（第十一條）設備之使用與維護：1.甲方擁有該指定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第十四條）廣告促銷：1.甲方將提供全國性媒體廣告的有關事宜（包括廣播電台、報紙、雜誌等）。…」，此有加盟經營契約在卷可佐（見原處分卷1第645至761頁)，依上開契約內容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每日營業時間、休假日均依原告之規定辦理，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原告提供之訓練課程，需按期派員受訓，關於系爭19家加盟店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事項，亦由原告提供，系爭19家加盟店需依據原告規定之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以從事經營，不得擅自變更，原告亦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關於全國性媒體廣告之有關事宜由原告提供等情。可知原告實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牌、商標、服務標章、行銷、服務技術等，系爭19家加盟店更需依據原告規定之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為經營，換言之，係由原告訓練專業員工，以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標準施作流程及行銷程序，提供服務予客戶名單內之客戶，並推銷原告品牌之產品。是足證系爭19家加盟店門市經營所使用之商標、商品、服務、智慧財產、員工、策略管理、營運過程及銷售系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並非依存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生，並透過加盟經營契約提供予系爭19家加盟店使用，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商譽），系爭19家加盟店亦不具完整產銷功能，客觀上無法進行完整之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顯與上開業務之要件不符，自無法認列為商譽。縱認系爭19家加盟店於轉為直營後營業據點或遺有一些顧客關係，其乃因使用原告之商標、資金、行銷、處理程序所導致，此種商譽乃原告自行發展而來，並非原告購入之商譽。是原告雖主張所收購之加盟店可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云云，並非可採。
      ⒎原告雖主張：訴願決定引用之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有關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19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規定相悖云云（見本院卷第34至36頁），然：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係就有關營利事業列報商譽之認定原則及證明文件等相關規定所為之解釋，依其意旨，如併購交易並無該令所列舉之3項情形，即得核實依企業併購法第40條規定，將併購所產生的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依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之說明一記載略以：「……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第3段即關於「辨認企業合併」部分則係記載：「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另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之說明二則記載略以：「……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料」，可知有關營利事業商譽的取得，雖不限於公司合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業務」，惟該業務仍應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公報關於「業務」之定義，此與會計基金會112年11月2日（112）基秘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載略以：「……二、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第3段之規定，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意旨相同（見本院卷第97頁）。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分公司，依原告所提出相關證據資料，其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並不符合「業務」之要件（即需具備投入、過程、產出等3要素），系爭19家加盟店乃係依原告已建立之制度、管理及策略經營，不足以認定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具有商譽，而得由原告認列攤折，均業如前述，則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商譽攤銷，洵屬有據，尚不得因被告認定原告所收購者非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即主張上開財政部令違反憲法第19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⒏從而，被告否准原告列報無形資產-商譽攤提7,202,675元，於法並無不合。
    ㈤原告雖另主張：原告併購時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該等款項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需轉列為收入，原告又需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稅，但原告收購所生費用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相悖；且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轉列收入時又須納稅，實屬重複課稅等語（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惟：
      ⒈按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營業收入應於交易完成時認列。分期付款銷貨收入得視其性質按毛利百分比攤算入帳；勞務收入依其性質分段提供者得分段認列。」第60條規定：「與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有關之收入及費用，應適當認列。」又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得自收入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應以為取得該收入所發生者為限。是原告認列之預收款負債，隨其提供客戶服務即符合前揭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而轉列收入，而原告因提供服務所產生之相關成本費用，依前揭商業會計法第60條規定，自應於轉列收入之期間認列，此無違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且與被告依法剔除原告所列報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之攤提費用無涉。
      ⒉原告所稱其就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承擔之預收款負債，於未來年度將隨提供客戶服務而轉列收入並列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然該等預收款於系爭加盟店向顧客收取時即已申報所得稅，造成同一稅基在不同主體間重複課稅之情形，係涉及原告往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與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客戶預收款之申報情形，並非原處分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為前述核定結果有何違法情事，無從據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會計處理，是否按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等規定處理，與本件原告依加盟經營契約約定承受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就其性質按相關會計處理及規定予以正確及合法認列預收款項，係屬二事；倘系爭19家加盟店於顧客購買課程之交易當下，未依正確之會計處理入帳並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收入，應由該加盟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轄之稽徵機關辦理更正事宜，亦無重複課稅之情事。故原告上開主張亦無理由。
    ㈥至於原告聲請訊問作成本件收購評價報告之陳溢茂博士，以證明原告收購之客戶關係符合所得稅法所規範之無形資產，及本件相關收購包括商譽；另聲請訊問原告所收購加盟店侯秀蜜百貨行之加盟主侯秀蜜，以證明本件客戶名單係由加盟主自行發展，嗣由原告出價取得，並非原告自行發展客戶名單；及聲請調取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以證明本件有重複課稅、違反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乙節（見本院卷第165至166頁）：⒈承前所述，本件原處分並無違反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且亦無重複課稅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原告聲請調取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部分，並無調查之必要。⒉另就陳溢茂博士部分，依陳溢茂博士所提出關於106年、107年度系爭19家加盟店收購價格分攤評價報告（見原處分卷1第89至227頁），係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所規範之內容為評估基礎，依該報告之評價方法彙總記載略以：「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規範，檢視原告之系爭19家加盟店收購價格是否有符合可單獨列示之無形資產，同時判斷是否有未同時符合無形資產定義，但仍可單獨判斷價值之無形資產」等語。然如前所述，本件原告攤提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0,359,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疇，亦不符合會計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且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商譽），亦不具完整產銷功能，客觀上無法進行完整之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與上開業務之定義不符，自無從依上開評價報告之收購價格分攤認列原告所列報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亦無須審究原告所提上開評價報告之價值估算結，故無傳喚陳溢茂博士到庭作證之必要。⒊再就侯秀蜜部分而言，查本件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原告所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店購買課程之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就所其受讓之無形項目客戶關係，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保客戶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交易，原告並無法充分控制因該等客戶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況依原告所主張，侯秀蜜僅為原告所收購19家加盟店其中之一之加盟主，是其所述亦不足作為認定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名單是否由加盟店自行發展之依據。⒋是以，原告上開聲請調查證據部分，均核無調查之必要，一併敘明。
    ㈦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否准原告列報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否准原告列報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併同其他調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78,522元，應補稅額9,483,275元，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均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騰云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86號

民國114年12月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雄              

訴訟代理人  黃志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樓美鐘              

訴訟代理人  吳紹衍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台財法字第114139089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項下之各項耗竭及攤提新臺幣（下同）19,689,965元及全年所得額156,939,527元。嗣被告依查得資料，乃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併同其他調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78,522元，應補稅額9,483,275元。原告對各項耗竭及攤提部分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起訴要旨：

　  ⒈原告為提升營運效益，分別於106年、107年間購買15家、4家加盟店（下合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固定資產、預收款（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數、金額、剩餘堂數）等有形資產及負債，與客戶名單，並委託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鑑價公司）就收購價格分攤進行評價，作為原告取得各項資產及負債入帳價格分攤訂定之參考。中華鑑價公司以評價基準日之固定資產帳面價值、POS系統中客戶剩餘堂數金額，作為固定資產及預收款公允價值，同時就「客戶名單」認其與客戶可互相聯繫，能為原告持續並穩定地增加營收及獲利，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定義，採用上開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財務預測，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期要求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盈餘作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並就取得成本減除前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差額計算「商譽」。

　  ⒉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80條第5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等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而無形資產之攤折得列為費用；又依查核準則第2條、商業會計法第11條第1項等規定，在所得稅法之規範內，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原則上應參照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僅於與所得稅法及相關稅務法律、法規命令未相符時，應加以調整，但不包括財政部解釋函令。

　  ⒊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並符合下述條件者：⑴可辨認性、⑵對資源之控制、⑶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且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⑷資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該號公報亦同時指出，該等無形資產之常見項目包含：電腦軟體、專利權、著作權、電影動畫、「客戶名單」、擔保貸款服務權、漁業權、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或供應商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等。又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第3號第32段：「商譽」係移轉對價（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之淨額之金額；附錄A：企業合併指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或其他事項。而IFRS的B7段：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出做貢獻。所得稅法及查核準則未就無形資產、商譽加以定義，則依查核準則第2條規定，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有關無形資產、IFRS第3號有關商譽之定義，自可作為界定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規定之依據。

　  ⒋參據收購價格分攤報告（下稱系爭報告）關於客戶關係價值計算所載，可知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所取得之客戶名單具有「可辨認性」；而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店，取得包括顧客對該品牌美容加盟店之品牌認同、會員名單，以及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而顧客因熟悉度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同一美容店接受原告提供的服務，故原告對客戶名單具控制能力，有「可控制性」；又原告既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會員名單、會員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清單及預收款債務，由原告繼續提供顧客課程服務建立關係，依實際堂數情形，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並於提供上開服務時，搭配原告推出美容美體產品使用，進一步增加產品銷售收入。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亦會增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取得之客戶名單，確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且遠高於各年度客戶關係所攤提之費用；系爭報告就系爭19家加盟店之各項資產及負債分別評價，詳細列示計算基礎、假設，加以考慮各因素，評估於評價基準日之系爭無形資產價值，顯見系爭無形資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⒌系爭報告關於5.5商譽之評價結果，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概括承受原有之會員名單、已購買之美容課程合約清單，及提供原門店顧客課程服務之預收款負債（合計為淨負債），是原告雖依商店買賣契約書約定，並未額外支付價金，但其收購成本已超過其有形資產、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負債後淨額部分，故原告將可辨認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單獨辨認後，其餘列為商譽，自屬有據。

　  ⒍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625號解釋意旨，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予以解釋。原告購買系爭19家加盟店之有形資產、負債及客戶名單，經中華鑑價公司採用系爭19家加盟店未來10年預估之財務預測，減除為創造收益所需投入其他各項資產應分配之預期要求報酬，計算剩餘之利益流量即屬於客戶關係之超額盈餘作為「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價值」，且被告就客戶名單乃由原告出資取得並不爭執，則原告認列入帳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自應加以攤折，方能實質表彰原告享有之經濟利益，而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有關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應減除各項成本費用之本旨相符。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之「無形資產」，不以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之例示為限，適與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意旨、量能課稅原則相符，如以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不許客戶關係無形資產攤提，將違反依實際所得金額課稅之量能原則（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⒎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60條及查核準則第96條等規定，均未限於被收購方屬公司組織型態方有所適用。原告於112年8月就美容業者收購其加盟店是否符合IFRS第3號業務定義而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函詢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會計基金會），經該會以112年11月2日第（112）基秘字第0000000000號回函（下稱112年11月2日函），其中說明第10點稱：「來函所詢IFRS3『企業合併』定義之被收購者，依106年適用之IFRS3之用語定義，被收購者係『收購者在企業合併中取得控制之一個或多個業務』。……。IFRS3並未限制該組合須為公司組織。此外，依111年適用之IFRS3對業務之定義之釋例G之說明，『買方向另一企業購買對X產品之全球權利，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包括所有客戶合約及客戶關係、製成品存貨、行銷素材、客戶誘因計畫、原料供應合約、專為製造X產品之特殊設備及生產X產品之書面化製造過程及協定』，並非取得一公司，但經判斷符合第B8段之條件，故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為一項業務之結論。由此可知，IFRS3於2018年修正前與2018年修正後均未限制被收購者須為公司組織。」等語，可見該會亦明確表示：IFRS第3號就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適用範圍，並未將被收購方限縮於公司組織，IFRS既係由該會引進，顯見以原告所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因非公司組織，非屬企業合併行為，故不得適用收購法為會計處理，已不當限縮解釋IFRS第3號3之適用範圍，顯有違誤。

　  ⒏財政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604699410號令（下稱財政部107年3月30日令）、111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1004029020號令（下稱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將有關得認列商譽者限於公司間之合併，並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不得認列商譽部分，實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19條、納保法第3條等規定相悖。

　  ⒐訴願決定所謂系爭19家加盟店欠缺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過程之完全能力，實屬無據，未採原告上開依會計基金會112年11月2日函所為之主張，有所誤解。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文所謂「特定營業部門方具有完整產銷功能」未說明其依據，此從該決議表決結果所採甲說之內容全未提及基礎所載。訴願決定僅泛稱：原告所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等語，然未說明具體理由。系爭加盟店加盟原告品牌之目的既係在於獲取利潤，當能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是訴願決定關於此部分之認定，實已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原告收購之系爭19家加盟店確可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

  　  ⑴所謂「投入」係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源。例如非流動資產（包括無形資產或使用非流動資產之權利）、智慧財產、取得或使用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員工。原告取得之門店設備裝修、「客戶名單」及承擔之預收款項債務等，原加盟主係具有相關資產設備、原告授權之課程、提供服務之人員，本就有其「投入」，由原告接續系爭加盟店已銷售之美容美體課程，則原告員工繼續投入提供顧客所購之美容美體服務課程，並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且未來亦持續透過客戶名單及提供銷售課程及產品之過程產生收入，故符合投入之定義。

  　  ⑵所謂「處理程序」係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系統、標準、協定、慣例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過程、經營過程及資源管理過程。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供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會計、帳單、薪工及其他行政系統通常非屬用以創造產出之過程）。原告從事美容美體服務，擁有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標準施作流程以及行銷程序，又承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店面及顧客之預付美容美體課程，因此掌握該等客戶名單，由原告持續提供顧客服務，並透過顧客實際前來接受美容美體課程之堂數、推銷美容美體產品，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或進一步透過銷售產品產生貢獻，故符合處理程序之定義。

  　  ⑶所謂「產出」係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產生投資收益（諸如股利或利息）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原告透過取得之客戶名單及履行顧客已購買之美容美體課程合約之預收款債務，原加盟主既已先收取報酬，而由原告繼續提供顧客課程，系爭加盟店顧客因熟悉度之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亦未有事證顯示原加盟主所提供之顧客服務有不履行之情事，則系爭加盟店符合產出定義亦無任何疑義。此外，原告於相關顧客施作課程時，將搭配其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入。因此，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進一步創造收益，故符合產出之定義。

  　  ⑷綜上，訴願決定所謂原告所收購之加盟店，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不符合會計基金會97年函釋所稱之「事業」定義云云，顯有違誤。

　  ⒑原告固然提供加盟店相關之支援，但行銷、存貨管理、商標、服務標章、經營技術等，仍須藉由加盟主之實際操作，方能發揮其作用，而客戶願意至加盟店消費，亦係因與加盟主之信任關係。訴願決定將加盟主之實際經營投入，棄置不論，徒以系爭19家加盟店有關之行銷等，係由原告所建立，遽認系爭19家加盟店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商譽），顯屬無據。

　  ⒒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立之加盟經營契約第1條第4項第1款規定，已記載買賣標的範圍包括會員預收款債務。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金額係由POS（pointof sale，銷售時點系統）取具明細資料，包括會員購買課程名稱、堂數、金額、剩餘堂數等，而剩餘堂數亦透過門市不定期盤點及區會計稽查確認其正確性，且原告之財務報表亦經會計師查核，則原告取得系爭19家加盟店之預收款確屬有據。訴願決定稱原告主張取得並承受系爭加盟店之預收款未見所憑，即有誤會。

　  ⒓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如函釋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則非憲法第19條及納保法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綜觀相關法律規定，並無公司合併方能認列商譽之規定，則訴願決定所引用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70號函釋（下稱65年8月27日函釋）、95年3月13日台財稅字第09504509450號函、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所得字第10200097700號函及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等有關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意旨，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內容，與租稅法律主義相悖，應屬無效，且無正當理由將公司、非公司組織給予差別待遇，亦已違反平等原則。

　  ⒔縱認原告取得之客戶名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件，被告亦應依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等予以轉正為應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依查核準則第105條規定，「資產」、「費用或損失」可予改列，則應列為資產之項目，列為損失或費用者，既應予轉正，將所支付金額由當期減除改為分期攤提，使納稅義務人當期減除之費用減少，則不應列為資產之項目，亦當可轉正，改列為損失或費用，將所支付金額由分期攤提改為當期減除，方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揭示之誠實信用原則相符。且依納保法第1條第1項、第10項等規定，納稅者之權利應加以保障，主管機關應主動提供妥適必要之協助。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第10段，若某項目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則取得該項目所發生之支出應於發生時認列為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謂本件無形資產係由原告辨認屬性及歸屬，不因攤提費用經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云云，罔顧原告得扣除成本費用之法定權益。

　  ⒕原告因本件併購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雖然未有現金收入，但該等預收款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須轉列為收入，原告又須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原告就收購所生費用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相悖。如本件併購中之客戶關係和商譽無法認列為費用，則預收款項自不應轉列為收入。否則，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轉列收入時又須納稅，即屬重複課稅，訴願決定所謂本件無重複課稅情事云云，顯有違誤。

  ㈡聲明：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各項耗竭及攤提，剔除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費用新臺幣10,359,000元及7,202,675元部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係經營其他美容美體服務及其他化粧品批發等業，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19,689,965元（含電腦軟體攤銷費用2,128,290元、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其中客戶關係及商譽攤銷費用係原告於106年間收購美城商行、林口佐登美學館、怡芬商行、莊敬美學館、伊汎美學坊、亞萱美學館、花想容瘦身生活館、鹿港佐登美學館、佐登朴子美學館、佐登永大美學館、佐登海佃美學館、佐登五甲美學館、佐登華夏美學館、佐登澄清精緻美學館、佐登大豐美學館等15家及107年間收購雅環百貨行、安琪美容坊、侯秀蜜百貨行、安琪爾百貨名店等4家獨資加盟店所產生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03,590,000元（58,975,000元＋44,615,000元）及商譽89,384,813元（53,371,435元＋36,013,378元），分別按10年及5年平均攤折，於111年度攤提10,359,000元（103,590,000元÷10年）及7,202,675元（36,013,378元÷5年）。被告審酌其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未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之規定，又原告收購對象為獨資組織非公司組織，於收購時未評定淨資產公允價值，及原告所依據會計公報為IFRS第3號企業合併，與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規範不得認列商譽之要件相符為由，剔除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

　  ⒉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並無不合：

　　  ⑴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3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21條（會員轉店）約定，及系爭報告第17頁載明「經與佐登妮絲管理階層討論，由於台灣15家門市均有會員名單，且雙方可互相聯繫，本次擬採收益法－超額盈餘法計算客戶關係之價值」等語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本身即為原告之會員，原告對於會員轉店有控制權，系爭19家加盟店無法將會員名單出售予其他市場參與者，足見原告並非因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始取得該等會員名單，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得」，自無從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認列無形資產及攤折費用。

　　  ⑶原告雖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並未記載「商譽」，而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規定則列有「商譽」等語，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所稱之「無形資產」，不以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為限。惟參諸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客戶關係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乃係財政部就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準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

　　  ⑷本件既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則會計科目之分類，乃營利事業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予定性及歸屬，稅捐稽徵機關僅係依原告「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之內容」，審酌是否符合相關租稅法令規定，本件系爭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即係原告自行辨認屬性並歸屬，尚不因系爭客戶關係之攤銷費用，經被告認定未符合稅法規定予以剔除，而得轉為費用並認列。換言之，營利事業列報之成本損失費用，如符合稅法規定，而僅有科目分類錯誤，始予以轉正核算應稅所得，若不符合稅法規定，則依法否准認列，並不涉及科目轉正問題。

　　  ⑸綜上，系爭客戶關係為原告「自行發展」而非「出價取得」，且非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該規定攤折費用。又縱使系爭客戶關係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之無形資產定義，惟此屬財稅差異，原告應依查核準則第2條規定，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

　  ⒊被告否准認列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並無不合：

　　  ⑴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加盟經營契約第8條（雙方的權利義務）、第10條（商店管理與營業）、第11條（設備之使用及維護）、第14條（廣告促銷）及加盟增補條款契約書第1條等約定，原告提供加盟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技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密，並指導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而加盟店則依原告規定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不得陳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且加盟店須派遣職員接受原告之經營、服務技術訓練，受訓人員須於開幕前完成門市教育訓練，加盟店始能取得經營權，非經原告同意，加盟店無權變更營業所在地；原告得隨時派員進入加盟店取得或查核生財設備、用品、商品、營業規定等相關事項，加盟店應接受原告之指導來經營，依據加盟經營契約及原告之規定負責管理商店之業務；原告擁有加盟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原告負責提供全國性媒體廣告有關事宜，加盟店單店廣告，亦由原告負責有關事宜；加盟店自契約生效日起須給付原告關於使用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S系統）之每年維修費及每月管理費。由上觀之，系爭19家加盟店所使用之「佐登妮絲」商標、商品、智慧財產、員工、策略管理、營運過程及銷售系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故商譽並非依存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生，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縱有增加獲利能力情事，仍係原告「自行發展」而來，非因購入商譽所致。

　　  ⑵在適用順序上，應先有法律依據可資進行企業合併之法律行為，再來判斷會計上應如何處理。IFRS第3號將企業合併定義為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之交易或其他事項。對應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即為企業併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等法律行為，此等法律行為係因法律規定，而發生法律效果，並適用相關租稅措施。遍查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及金融機構合併法等法律，均僅規範公司組織間之併購行為，至公司組織併購獨資商號，並無法律規範，自不能認其間可依法進行併購行為。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為轉讓行為，自無IFRS第3號會計處理之適用而產生商譽認列及攤提問題，原告應以取得固定資產及認列預收款項之方式處理。

　　  ⑶依會計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對「事業」之定義及IFRS第3號對「業務」之定義，所併購之事業或業務，必須符合「投入」、「過程」、「產出」三大要素，始得適用企業合併會計處理列為商譽，認定被收購事業之商譽脫離原企業後依舊存在，而得由收購公司列為商譽價值，逐年予以攤提。且「貨物通路商所買入其他貨物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解釋函所稱之『事業』定義，不得認列商譽。」為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案。據此，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必須屬上述之事業或業務，始得認列商譽及攤折費用。本件實質上係原告將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分公司，屬經營型態之改變，系爭19家加盟店之「投入」及「過程」係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並不具備「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序」之完全能力，被原告收購後，仍依原告已建立之制度、管理及策略續行經營，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商譽），尚難謂為符合收購事業或業務之條件。

　　  ⑷另參諸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收購「其他」企業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不得認列商譽，遑論本件被收購者係加盟原告，權利義務受加盟經營契約拘束之獨資商號，更難認符合事業或業務之定義，而得認列商譽。

　　  ⑸綜上，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非企業合併行為，且系爭加盟店並非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或業務，欠缺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過程之完全能力，不符合事業或業務之定義，是無法依IFRS第3號之會計處理規定認列商譽並攤折費用。

　  ⒋原告將其承受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以預收款入帳，並按履行該服務之義務完成程度轉列收入及將投入原料、人工及費用等相關支出認列成本，是原告已依收入成本配合原則入帳，又本件係屬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原告將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認列預收款項入帳，經簽證會計師查核無誤而申報，此與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會計處理，是否有依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金收付制及會計處理是否有錯誤，非屬本件處理範圍，亦與本件被告認系爭各項耗竭及攤提不符規定而否准認列係屬二事，原告主張重複課稅及有違收入成本配合原則等節，核無足採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卷附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見本院卷第47頁）、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見本院卷第45頁）、應補稅額更正註銷單（見本院卷第69頁）、復查決定（見本院卷第50頁至第68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95頁）等書件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的法令：

    ⒈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60條第1項規定：「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

　　⒉查核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 S）、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合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產業創新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四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實施辦法、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第96條第3款第1目及第4目規定：「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㈠營業權為10年。......㈣商譽最低為5年。」

　　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一、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商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

　　⒋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第35770號函：「核復所得稅法 有關…合併、轉讓…之意義…合併則係2個以上之公司以歸併成1個公司為目的之法律行為，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與義務概括移轉於因合併而存續或因合併而新設立之公司…轉讓則係將獨資或合夥事業移轉給他人 經營之法律行為…。」

　　⒌財政部95年3月13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函：「㈠公司進行合併，採『購買法』者，其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㈢商譽之攤銷，應按公司進行合併所依據法律之規定年限內，按年平均攤銷。相關法律之商譽攤銷年限規定如下…2.企業併購法第35條（…註：現行第40條）：15年內。3.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7條第1項第4款：5年內（…註：現行第13條第1項第6款：15年內）。」

　　⒍財政部100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令：「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註：108年11月20日廢止】、電業法第33條【…註：現行第24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權為範圍。」

　　⒎財政部賦稅署102年7月31日臺稅所得字第00000000000號函：「…說明：二、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函（以下簡稱會計基金會97年函），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該函有關事業之定義，亦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註：現為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第17段），因收購而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承擔之負債，均應按收購日之公平價值衡量，並將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三、有關非聯屬公司間，一公司以現金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會計基金會97年函『事業』之定義並確認有商譽存在，其適用購買法會計處理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6條、企業併購法第35條（…註：現行第40條）規定年限攤銷。惟營利事業除就收購成本及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提供證明資料，據以核算商譽金額外，尚應就會計基金會97年函所示組成事業之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等三要素提供證據資料，以證明收購取得之活動及資產組合符合事業之定義，並說明收購事業所取得商譽之產生原因及提供佐證資料，俾認定商譽存在之事實。」

　　⒏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一、公司具合理商業目的，依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他公司合併，或收購他公司之業務，其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額（下稱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㈡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排製造商譽，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㈢未提供併購成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評價資料。二、符合前點規定之公司提示下列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證明文件，並依附件格式填附『商譽核認檢核表』，稽徵機關得審酌資料完備程度，核實認列商譽：……(三)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3、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料。三、廢止本部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令。」

　㈢原告主張關於客戶關係部分：

    ⒈按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折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一、營業權以10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二、著作權以15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可知，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查核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按所得稅法第60條所規範之權利除營業權外，商標權、專利權及各項特許權均為法律明定之權利，同條第3項第3款並有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等規定，則所稱營業權亦應以法律規定之權利為範圍，始與同條文規範之其他權利具有一致性與衡平性，符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是財政部本於中央財稅主管機關職權，以100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10004073270號令釋：「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電業法第33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權為範圍。」就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適用範圍所為釋示，核無曲解營業權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及違反法律保留或租稅法律主義之情事，依司法院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適用。據上可知，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營業權，係無形資產之一種，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得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營業權並予攤折，惟其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而係以法律明定之營業權為範圍，倘所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營業權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

    ⒋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係約定系爭19家加盟店將其等所有之營業中商店讓與原告經營，買賣標的範圍包括：商店全部資產及商店會員預收款債務、商店之經營權、商店之管領權、商店之營收收益權、商店之營業秘密（包括但不限於顧客資料）、相關場地、設施、設備、服務之使用權及加盟「佐登妮絲」品牌或其他品牌之契約上有利事項，此有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原處分卷1第762至851頁）。可見原告係為提升營運效益向系爭19家加盟店購入包含客戶名單等資料在內之標的，依超額盈餘法評價計算之客戶關係價值，原告所收購者主要為客戶關係，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客戶關係並非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不該當所得稅法第60條所定之無形資產，自無該條有關營業權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予以否准認列無形資產-客戶關係攤提10,359,000元，自無不合。

    ⒌原告雖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並未記載「商譽」，而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則列有「商譽」，可見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載之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僅為「無形資產」之例示云云，然按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固規定：「各項耗竭及攤折：……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一）營業權為十年。（二）著作權為十五年。（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特許權為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四）商譽最低為五年。」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專門技術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顯已逾越上開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乃係財政部就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準則之規定，認客戶關係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故難以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項之規定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況基於課稅明確、公平原則，及避免租稅規避之考量，亦不宜將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擴張解釋為包括客戶關係在內。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⒍原告雖另主張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有關無形資產之定義，可以作為界定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無形資產」之依據等語，然：

      ⑴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IAS38）「無形資產」，其中第8段：「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第10段：「並非所有第9段所述之項目（常見例子為電腦軟體、專利權、著作權、影片、客戶名單、擔保貸款服務權、捕魚證、進口配額、特許權、客戶或供應商關係、客戶忠誠度、市場占有率及行銷權）均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即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第11段：「無形資產之定義規定無形資產須可辨認，俾與商譽區分」第13段：「若企業有權取得標的資源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取得該效益時，企業可控制該資產。企業控制無形資產所產生未來經濟效益之能力，通常源自於法院可執行之法定權利。於缺乏法定權利時，證明控制較為困難。惟權利之法律上可執行性並非控制之必要條件，因為企業可採用其他方式控制未來經濟效益。」第16段：「企業可能擁有客戶族群或市場占有率，並因致力於建立客戶關係及忠誠度，而預期客戶將持續與企業進行交易。惟在缺乏法定權利以保護或缺乏其他方式以控制企業之客戶關係及客戶忠誠度情況下，企業通常無法充分控制來自客戶關係及忠誠度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致使該等項目（例如客戶族群、市場占有率、客戶關係及客戶忠誠度）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在缺乏法定權利以保護客戶關係之情況下，交換相同或相似非合約之客戶關係之交易（作為企業合併之一部分者除外），可提供證據顯示企業仍然能控制自客戶關係所產生之預期未來經濟效益。因該交換交易亦可對該客戶關係可分離提供證據，該等客戶關係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第17段：「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可能包括銷售產品或勞務之收入、成本節省或因企業使用資產而獲得之其他效益。例如，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智慧財產，可能降低未來生產成本，而不是增加未來收入。」準此，客戶關係必須同時具備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等3項要素，始合於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公報關於無形資產所應具備之全部條件（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

      ⑵按無形資產必須具「可被企業控制」性，亦即企業有能力取得無形資產所流入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使用該效益，否則不得主張所得稅法第60條之攤折，而缺乏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控制方式者，因企業通常無法充分控制顧客關係與顧客忠誠度等項目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致使顧客族群、市場占有率、顧客關係、顧客忠誠度等不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經查，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原告所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店購買課程之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可否充分控制該等客戶關係與客戶忠誠度，及原告受讓該等客戶關係能否產生未來經濟效益，實仍須依憑原告後續提供之美容專業服務，可否使得客戶願意繼續付費與之交易，亦即需取決於客戶之個人意願，並非逕因原告受讓客戶關係即得控制該等客戶關係且即可產生未來經濟效益。換言之，原告就所受讓之無形項目客戶關係，既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可使客戶於原告受讓客戶關係後即當然與之交易，則自無法就其為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當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之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是原告主張：系爭19家加盟店之顧客因熟悉度關係，有較高之黏著度，仍會繼續在該美容店消費並產生利潤，陸續將預收金額轉列服務收入，故原告對客戶名單顯具控制能力，有「可控制性」。提供上開服務時，將搭配其美容美體產品使用，亦將進一步增加原告之產品銷售收入，且可預期顧客於現有課程堂數施作完畢後，通常亦會增購新課程或美容美體產品，可見原告所取得之客戶名單，確有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云云，並非可採。

      ⑷衡諸原告本身即為美容服務業者，非於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後，始得經營美容服務業，要無因受讓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關係而取得營業權可言。又原告既與系爭19家加盟店約定承受後者因向客戶預收款項所負債務，則其為預付款項之客戶提供服務，無非係依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訂契約履行義務，至該等客戶在預付款使用完畢後，對於是否繼續選擇由原告所屬直營店提供美容服務，具有完全自主決定之權，原告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保客戶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交易，是原告自無法充分控制因該等客戶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⑸原告又主張：取得之客戶名單縱不符合無形資產之要件，被告機關亦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等予以轉正為應歸屬項目，不應逕予剔除云云（見本院卷第19頁）。惟：

        ①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惟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及本準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是以，財務會計上即使認列為無形資產，其攤銷額於稅法上是否可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項，仍須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為判斷。蓋稅捐之課徵，納稅義務人有協力之義務，納稅義務人將社會生活事實所衍生之利益類型化，透過稅捐申報之方式，說明其法律關係而由稅捐機關審查之。則原告既已就取得客戶名單列報並依營業權之規定分10年攤提，經被告予以審查核認無理由在案，則系爭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僅係產生財稅差異，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其營業權認列既經稅上剔除，分期攤銷之數額自不得列報為課稅所得之減項。

        ②按「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第4段第1、2項：「企業合併：係指一個公司取得一個以上公司之控制能力而合併為一個經濟個體。」「購買法：係將企業合併視為一個公司收購另一個公司之交易。收購公司將收購之淨資產按成本入帳，其收購成本超過有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之負債後淨額部分，應列為商譽……。」第17段：「……將所取得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又按任何一個項目，必須同時符合要素定義和認列標準，才能加以認列。而資產之「可辨認性」與「不可辨認性」係資產「固有之本質」要素，於會計事項發生時即須定性認列憑以入帳，縱使認列入帳以後，其攤折數額不符合課稅所得減項之列報要件，亦「無由」使資產「可辨認」之本質隨即轉變成「不可辨認」，反之亦然（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③是企業併購取得之商譽，係因收購成本超過收購取得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而生；而無形資產則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企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等3項特性，已如前述，商譽具有「不可辨認性」，二者已有本質上之差異。故縱使屬可辨認之客戶關係無形項目，其攤折不符合課稅所得減項之列報要件，亦無由使其「可辨認」之本質隨即轉變成為「不可辨認」，自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公報規定認列為商譽。

        ④況依商業會計法第48所條規定：「支出之效益及於以後各期者，列為資產。其效益僅及於當期或無效益者，列為費用或損失。」是營利事業支出於商業會計上究應列於資產、費用或損失項下，應視支出效益期間為斷。「資產」或「費用或損失」之性質不同，亦不得逕將資產改列為費用，自無查核準則第65條、第96條第1項之適用。

      ⒎是故，原告於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攤提客戶關係10,359,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疇，亦不符合會計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被告予以剔除，於法並無不合，原告此部分主張尚欠允洽，不能採取。

    ㈣原告主張關於商譽部分：

      ⒈按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2、3、4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併購：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三、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四、收購：指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又按所謂商譽得解為「無法歸屬於有形資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獲利能力」，亦即一種不可辨認之無形資產，尤指企業所具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產生商譽的原因包括高素質的職工隊伍、科學的管理制度、良好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形象、悠久的歷史、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或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等（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之適用範圍，包括一公司取得一家或多家公司之控制能力等情況。一公司收購另一公司之事業，如符合下述對事業之定義，亦適用第25號公報。」此經會計基金會97年3月10日第74號函釋示在案，而上開函釋所稱之事業，係指「一能經營管理之活動及資產之組合」（見原處分卷1第1156頁）。又「貨物通路商所買入其他貨物通路商之營業據點，僅屬多數資產的單純加總，與具完整產銷功能之特定營業部門性質不同，客觀上無法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故不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3月10日（97）基秘字第074號解釋函所稱之『事業』定義，不得認列商譽。」（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⒊準此可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而無法個別辨認並單獨認列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商譽的取得固不限於公司合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惟受收購之公司，需有能力提供產出之投入及處理程序，具備完整產銷功能者，始足當之。鑑於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理或因服務，或因產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故商譽之存在具有與企業之不可分性，必須企業所收購者屬上述之「事業」，始生「商譽」之無形資產及其攤折之問題。申言之，所稱收購之「事業」必須係收購另一公司所屬符合上述「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三要素之單一完整「事業」，且保有及使用該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始得由收購之公司認列商譽（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591號、109年度判字第5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括：一、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商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電腦軟體等。二、商譽：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肆、企業合併之會計準則」第17條規定：「企業應依本公報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不符合業務之定義，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之附錄B7「業務之定義」規定：「一項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一項業務之三要素，定義如下：（a）投入：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經濟資源。例如非流動資產、智慧財產、取得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員工。（b）過程：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做出貢獻之系統、標準、協定、慣例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程序、作業程序及資源管理程序。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供能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c）產出：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產出投資收益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是以，商譽為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由其他資產產生而無法個別辨認並單獨認列之具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商譽之產生，或因經營管理、或因服務、或因產品品質、或因可辨認資產組合產生之綜效，其存在具有與企業之不可分性，是須企業所收購者符合上述「業務」之要件，始生「商譽」之無形資產及其攤折之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又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規定，於稅務訴訟，證據之提出雖非當事人之責任，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之規定，仍為稅務訴訟所準用。因商譽的存在及其攤折數乃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為課稅的消減事由，不論從證據掌控之觀點或依規範有利原則，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客觀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經查，依據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加盟經營契約」，雙方約定內容略如下：「（第一條）加盟店名稱及營業所在地、時間：…該店每日營業之時間及休假日應依甲方規定辦理，除不可抗力因素外，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自行暫停營業，不論停業時間之長短。…（第六條）訓練及保密：1.甲方所提供乙方之訓練課程，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按期派員受訓。…（第八條）雙方的權利義務：㈠甲方的權利義務1.甲方提供乙方該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技術、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營業秘密，並指導乙方有關商品陳列、店務管理等事宜。㈡乙方的權利義務1.乙方須盡全力經營該店。2.乙方得依甲方規定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經營該店，乙方變更上開之規定營業及拒絕進貨、販賣應經甲方書面同意，亦不得陳列販售其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如甲方以書面通知變更商品及療程之標價者，乙方得依通知修改該商品及療程標價而銷售。3.該店商品之陳列及商品項目，乙方須遵照甲方規定之方式陳列商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與他人簽約或允諾特殊陳列。…（第十一條）設備之使用與維護：1.甲方擁有該指定店內包括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第十四條）廣告促銷：1.甲方將提供全國性媒體廣告的有關事宜（包括廣播電台、報紙、雜誌等）。…」，此有加盟經營契約在卷可佐（見原處分卷1第645至761頁)，依上開契約內容可知，系爭19家加盟店之每日營業時間、休假日均依原告之規定辦理，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原告提供之訓練課程，需按期派員受訓，關於系爭19家加盟店店內之商品及有關之行銷、服務技術、存貨管理等事項，亦由原告提供，系爭19家加盟店需依據原告規定之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與標價以從事經營，不得擅自變更，原告亦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牌、商標、服務標章、經營商店之技術等之所有權及使用權，關於全國性媒體廣告之有關事宜由原告提供等情。可知原告實擁有系爭19家加盟店之招牌、商標、服務標章、行銷、服務技術等，系爭19家加盟店更需依據原告規定之商品項目、服務項目、進貨方式為經營，換言之，係由原告訓練專業員工，以既定之美容美體服務標準施作流程及行銷程序，提供服務予客戶名單內之客戶，並推銷原告品牌之產品。是足證系爭19家加盟店門市經營所使用之商標、商品、服務、智慧財產、員工、策略管理、營運過程及銷售系統皆由原告創造、建立及提供，並非依存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是由原告建立產生，並透過加盟經營契約提供予系爭19家加盟店使用，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商譽），系爭19家加盟店亦不具完整產銷功能，客觀上無法進行完整之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顯與上開業務之要件不符，自無法認列為商譽。縱認系爭19家加盟店於轉為直營後營業據點或遺有一些顧客關係，其乃因使用原告之商標、資金、行銷、處理程序所導致，此種商譽乃原告自行發展而來，並非原告購入之商譽。是原告雖主張所收購之加盟店可進行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云云，並非可採。

      ⒎原告雖主張：訴願決定引用之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有關公司合併時方能認列商譽部分，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19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規定相悖云云（見本院卷第34至36頁），然：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係就有關營利事業列報商譽之認定原則及證明文件等相關規定所為之解釋，依其意旨，如併購交易並無該令所列舉之3項情形，即得核實依企業併購法第40條規定，將併購所產生的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依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之說明一記載略以：「……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㈠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第3段即關於「辨認企業合併」部分則係記載：「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另財政部111年3月30日令之說明二則記載略以：「……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料」，可知有關營利事業商譽的取得，雖不限於公司合併之情形，尚及於收購「業務」，惟該業務仍應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公報關於「業務」之定義，此與會計基金會112年11月2日（112）基秘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載略以：「……二、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第3段之規定，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意旨相同（見本院卷第97頁）。本件原告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轉為直營分公司，依原告所提出相關證據資料，其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並不符合「業務」之要件（即需具備投入、過程、產出等3要素），系爭19家加盟店乃係依原告已建立之制度、管理及策略經營，不足以認定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具有商譽，而得由原告認列攤折，均業如前述，則被告否准原告認列商譽攤銷，洵屬有據，尚不得因被告認定原告所收購者非具有完整產銷功能之事業，即主張上開財政部令違反憲法第19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⒏從而，被告否准原告列報無形資產-商譽攤提7,202,675元，於法並無不合。

    ㈤原告雖另主張：原告併購時認列高額之預收款項，該等款項於原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後，需轉列為收入，原告又需因該等收入繳納高額之營利事業稅，但原告收購所生費用卻不得加以攤提，實與量能課稅原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相悖；且課程預收款業經加盟主繳納所得稅，而原告嗣後轉列收入時又須納稅，實屬重複課稅等語（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惟：

      ⒈按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營業收入應於交易完成時認列。分期付款銷貨收入得視其性質按毛利百分比攤算入帳；勞務收入依其性質分段提供者得分段認列。」第60條規定：「與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有關之收入及費用，應適當認列。」又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得自收入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應以為取得該收入所發生者為限。是原告認列之預收款負債，隨其提供客戶服務即符合前揭商業會計法第59條規定而轉列收入，而原告因提供服務所產生之相關成本費用，依前揭商業會計法第60條規定，自應於轉列收入之期間認列，此無違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且與被告依法剔除原告所列報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之攤提費用無涉。

      ⒉原告所稱其就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而承擔之預收款負債，於未來年度將隨提供客戶服務而轉列收入並列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然該等預收款於系爭加盟店向顧客收取時即已申報所得稅，造成同一稅基在不同主體間重複課稅之情形，係涉及原告往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與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客戶預收款之申報情形，並非原處分就原告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為前述核定結果有何違法情事，無從據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又系爭19家加盟店對於已收取顧客現金尚未提供服務之會計處理，是否按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等規定處理，與本件原告依加盟經營契約約定承受系爭19家加盟店會員之剩餘堂數金額，就其性質按相關會計處理及規定予以正確及合法認列預收款項，係屬二事；倘系爭19家加盟店於顧客購買課程之交易當下，未依正確之會計處理入帳並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收入，應由該加盟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轄之稽徵機關辦理更正事宜，亦無重複課稅之情事。故原告上開主張亦無理由。

    ㈥至於原告聲請訊問作成本件收購評價報告之陳溢茂博士，以證明原告收購之客戶關係符合所得稅法所規範之無形資產，及本件相關收購包括商譽；另聲請訊問原告所收購加盟店侯秀蜜百貨行之加盟主侯秀蜜，以證明本件客戶名單係由加盟主自行發展，嗣由原告出價取得，並非原告自行發展客戶名單；及聲請調取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以證明本件有重複課稅、違反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乙節（見本院卷第165至166頁）：⒈承前所述，本件原處分並無違反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且亦無重複課稅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原告聲請調取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部分，並無調查之必要。⒉另就陳溢茂博士部分，依陳溢茂博士所提出關於106年、107年度系爭19家加盟店收購價格分攤評價報告（見原處分卷1第89至227頁），係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所規範之內容為評估基礎，依該報告之評價方法彙總記載略以：「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規範，檢視原告之系爭19家加盟店收購價格是否有符合可單獨列示之無形資產，同時判斷是否有未同時符合無形資產定義，但仍可單獨判斷價值之無形資產」等語。然如前所述，本件原告攤提無形資產─客戶關係10,359,000元，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範疇，亦不符合會計準則關於無形資產之定義，且系爭19家加盟店本身並不具備超額獲利能力之價值（即商譽），亦不具完整產銷功能，客觀上無法進行完整之投入、處理及產出程序，與上開業務之定義不符，自無從依上開評價報告之收購價格分攤認列原告所列報之無形資產-客戶關係及商譽，亦無須審究原告所提上開評價報告之價值估算結，故無傳喚陳溢茂博士到庭作證之必要。⒊再就侯秀蜜部分而言，查本件依原告與系爭19家加盟店所簽訂之商店買賣契約書，原告所取得之無形項目實為會員原於系爭19家加盟店購買課程之客戶名單等資料，然原告就所其受讓之無形項目客戶關係，並無任何法定權利之保護或其他可控制方式，確保客戶未來一定會與其進行交易，原告並無法充分控制因該等客戶所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故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38號關於無形資產所需具備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要件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況依原告所主張，侯秀蜜僅為原告所收購19家加盟店其中之一之加盟主，是其所述亦不足作為認定原告所收購系爭19家加盟店之客戶名單是否由加盟店自行發展之依據。⒋是以，原告上開聲請調查證據部分，均核無調查之必要，一併敘明。

    ㈦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否准原告列報客戶關係攤銷費用10,359,000元，及否准原告列報商譽攤銷費用7,202,675元，重行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2,128,290元，併同其他調整事項，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197,578,522元，應補稅額9,483,275元，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均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騰云 





